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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
 

投 球 是 一 個 容 易 受 傷 的 動 作 ， 過 多 的 投 球 負 荷 ， 短 時 間

內 可 能 造 成 疲 勞 ， 導 致 後 續 表 現 的 下 滑 ， 長 期 的 累 積 ， 則 可

能 造 成 運 動 傷 害 ， 但 如 何 評 估 投 球 負 荷 ， 仍 然 沒 有 明 確 的 科

學 證 據 ， 而 且 僅 有 的 少 數 研 究 ， 大 多 均 以 美 國 職 棒 為 研 究 對

象 。 日 本 職 棒 先 發 投 手 輪 值 比 起 美 國 較 不 固 定 ， 其 使 用 模 式

不 一 樣 ， 本 研 究 以 日 本 職 棒 投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探 討 在 不 同 投

球 數 之 後 ， 後 續 三 場 比 賽 的 表 現 。 研 究 範 圍 為 2 0 0 6 - 2 0 0 9 年

間，單 年 度 先 發 出 賽 場 次 1 2 場 以 上，且 後 援 場 次 6 場 以 下 之

投 手，刪 除 篩 選 範 圍 內 選 手 休 息 天 數 1 4 天 以 上 的 場 次，以 及

該 場 次 所 影 響 的 統 計 數 據 比 率 場 次 。 統 計 數 據 比 率 則 利 用

[ (後 3 場 成 績 總 和  -  前 3 場 成 績 總 和 )  /  前 3 場 成 績 總 和 ]  x  

1 0 0 %，以 卡 方 檢 定 與 交 差 表 分 析，針 對 不 同 工 作 量 及 不 同 投

球 類 型 的 先 發 投 手 ， 其 前 3 場 比 賽 的 PA P ^ 3 累 積 量 ( PA P ^ 3，

[投 球 數 - 1 0 0 ] ^ 3，若 投 球 數 < 1 0 0，則 PA P ^ 3 = 0 )與 E R A 比 率 、

W H I P 比 率 、 F I P 比 率 、 D E R A 比 率 、 R A 比 率 、 H / PA 比 率 、

B B / PA 比 率 、 S O / PA 比 率 與 H R / PA 比 率 的 影 響 。  

結 果 顯 示 ： Wo r k l o a d  1  （ 每 場 先 發 投 球 中 位 數 < 9 4） 的

選 手 ， 不 同 PA P ^ 3 累 積 量 各 項 比 率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可 能 因 休

息 天 數 過 多 ， 或 是 兼 任 中 繼 與 後 援 角 色 ， 無 法 看 出 低 投 球 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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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 量 的 投 手，用 球 數 與 後 續 表 現 的 關 係；而 Wo r k l o a d  2  （ 每

場 先 發 投 球 中 位 數 9 4 - 1 0 0） 投 手 投 球 臨 界 點 約 在 1 0 0 球 左

右 ， 超 過 臨 界 點 ， E R A 比 率 、 W H I P 比 率 、 F I P 比 率 、 D E R A

比 率 、 R A 比 率 和 H / PA 比 率 即 產 生 下 滑 的 現 象 ； Wo r k l o a d  3

（ 每 場 先 發 投 球 中 位 數 1 0 1 - 1 0 9） 投 手 雖 可 承 擔 的 投 球 數 ，

大 約 在 1 1 0 球，但 超 過 臨 界 點，E R A、F I P、D E R A、R A、H / PA、

S O / PA 與 H R / PA 表 現 較 差 的 比 率 會 明 顯 增 加；Wo r k l o a d  4  投

手（ 每 場 先 發 投 球 中 位 數 > 1 0 9）在 不 同 PA P ^ 3 累 積 量 下 ， 後

續 的 各 項 統 計 數 據 表 現 大 多 數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即 使 前 3 場

PA P ^ 3 累 積 量 調 整 至 投 球 中 位 數 為 1 2 5 球 時 ， 表 現 較 差 的 場

次 亦 無 顯 著 提 升，因 此 日 本 職 棒 Wo r k l o a d  4 的 投 手，似 乎 有

能 力 負 荷 高 投 球 量 ， 而 不 至 於 影 響 後 續 比 賽 的 表 現 。 在 投 球

類 型 部 分 ， F i n e s s e 型 （ ( B B + S O ) / I P < 0 . 9 3） 和  Av e r a g e  

F i n e s s e / P o w e r 型 （ 1 . 1 3 <  ( B B + S O ) / I P  > 0 . 9 3） 投 手 ， 在 用 球

數 達 1 0 0 - 1 0 9 球 後 ， 被 擊 出 安 打 的 比 率 開 始 提 升 ， 顯 示 投 手

的 能 力 下 滑 ， 而 P o w e r 型 （ ( B B + S O ) / I P  > 1 . 1 3） 投 手 在 球 數

高 過 1 1 0 球 時 ， 三 振 表 現 較 差 的 比 率 大 於 表 現 較 佳 比 率 。 由

此 看 出 ， 日 本 職 棒 投 手 可 負 荷 的 投 球 量 很 極 端 ， 未 來 可 再 增

加 研 究 範 圍，更 進 一 步 探 討 投 球 量 極 端 的 投 手 群 的 投 球 上 限。 

 

關 鍵 詞 ： 日 本 職 棒 、 先 發 投 手 、 投 球 數 、 PA P ^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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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b s t r a c t  

 

P i t c h i n g  i s  a n  a c t i o n  t h a t  h a s  h i g h  r i s k  f o r  i n j u r y .  I n  t h e  
s h o r t  t e r m ,  h i g h  p i t c h i n g  l o a d  m a y  c a u s e  f a t i g u e ,  l e a d i n g  t o  
t h e  d e c l i n e  i n  t h e  s u b s e q u e n t  p e r f o r m a n c e .  I n  t h e  l o n g  t e r m ,  i t  
m a y  c a u s e  s p o r t  i n j u r i e s .  S o  f a r  t h e r e  i s  n o  c l e a r  s c i e n t i f i c  
e v i d e n c e  t o  t o  e v a l u a t e  t h e  p i t c h i n g  l o a d .  T h e  f e w  a v a i l a b l e  
f o c u s  o n  M a j o r  L e a g u e  T h e  r o t a t i o n  f o r  s t a r t i n g  p i t c h e r s  i n  
B a s e b a l l .  N i p p o n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 B a s e b a l l  i s  r e l a t i v e l y  u n s t a b l e  
c o m p a r e d  t o  M a j o r  L e a g u e  B a s e b a l l .  T h e  a i m  o f  t h i s  s t u d y  w a s  
t o  i n v e s t i g a t e  t h e  e f f e c t  o f  p i t c h  c o u n t  o n  t h e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i n  
t h e  s u b s e q u e n t  3  g a m e s  i n  t h e  s t a r t i n g  p i t c h e r s  i n  N i p p o n  
P r o f e s s i o n a l  B a s e b a l l .  T h e  s a m p l e  w a s  c o l l e c t e d  b a s e d  o n  
m o r e  t h e n  1 2  g a m e s  a s  a  s t a r t e r  a n d  l e s s  t h a n  6  g a m e s  a s  a  
r e l i e v e r  i n  a  s e a s o n  f r o m  2 0 0 6  t o  2 0 0 9 .  T h e  g a m e s  w i t h  m o r e  
t h a n  1 4  d a y s  b e t w e e n  t h e  p r e v i o u s  s t a r t  w e r e  e x c l u d e d .  T h e  
r a t i o  o f  e a c h  p i t c h i n g  s t a t i s t i c s  w a s  c a l c u l a t e d  a s  [ ( s u m  o f  
p r e v i o u s  3  g a m e s  –  s u m  o f  s u b s e q u e n t  3  g a m e s ) /  s u m  o f  
p r e v i o u s  3  g a m e s ] .  T h e n  C h i - s q u a r e  t e s t  a n d  c r o s s  t a b s  w e r e  
a d o p t e d  t o  a n a l y z e  t h e  e f f e c t  o f  w o r k l o a d  i n  t h e  p r e v i o u s  3  
g a m e s  o n  w i t h  t h e  r a t i o  o f  e a r n e d  r u n  a v e r a g e  ( E R A )  r a t e ,  
w a l k + h i t / i n n i n g s  p i t c h e d  ( W H I P ) ,  f i e l d i n g - i n d e p e n d e n t  
p i t c h i n g  ( F I P ) ,  d e f e n s i v e - i n d e p e n d e t  E R A ( D E R A ) ,  r u n s  
a l l o w e d  a v e r a g e  ( R A )  r a t e ,  h i t / p l a t e  a p p e a r a n c e  ( H / PA ) ,  b a s 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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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n  b a l l s / p l a t e  a p p e a r a n c e  ( B B / PA ) ,  s t r i k e  o u t / p l a t e  
a p p e a r a n c e  ( S O / PA ) ,  a n d  h o m e  r u n / p l a t e  a p p e a r a n c e  ( H R / PA ) .  
T h e  p i t c h i n g  l o a d  w a s  c a l c u l a t e d  a s  P i t c h e r ’ s  A b u s e  P o i n t  
( PA P ^ 3 ， [ p i t c h  c o u n t - 1 0 0 ] ^ 3 ， i f  p i t c h  c o u n t  < 1 0 0 ， t h e n  
PA P ^ 3 = 0 )  

 T h e  r e s u l t s  s h o w e d  t h a t  p i t c h i n g  l o a d  h a d  n o  e f f e c t  o n  
a n y  s t a t i s t i c s  i n  Wo r k l o a d  1  ( m e d i a n  p i t c h  p e r  g a m e  < 9 4  ) .  
T h e s e  g r o u p  o f  p i t c h e r s  m a y  r e s t  f o r  a  l o n g  t i m e  o r  a l s o  b e  
u s e d  a s  r e l i e v e r s .  T h e  e f f e c t  o f  p i t c h  c o u n t  a n d  t h e  s u b s e q u e n t  
p e r f o r m a n c e  w a s  i n c o n c l u s i v e  i n  t h e s e  p i t c h e r s . .  T h e  p i t c h e r s  
i n  Wo r k l o a d  2  ( m e d i a n  p i t c h  p e r  g a m e  9 4 - 1 0 0  )  s h o w e d  a  
t h r e s h o l d  o f  p i t c h  c o u n t  a t  a b o u t  1 0 0 .  I f  t h e  l i m i t  w a s  
e x c e e d e d ,  t h e  r a t i o s  o f  E R A、W H I P、F I P、D E R A、R A a n d  H / PA  
w e r e  d e c r e a s e d  i n  t h e  s u b s e q u e n t  g a m e s .  T h e  p i t c h e r s  i n  
Wo r k l o a d  3  ( m e d i a n  p i t c h  p e r  g a m e  1 0 1 - 1 0 9  )  s h o w e d  a  
t h r e s h o l d  o f  p i t c h  c o u n t  a t  a b o u t  1 1 0 .  I f  t h e  l i m i t  w a s  
e x c e e d e d ,  t h e  r a t i o s  o f  E R A ,  F I P,  D E R A ,  R A ,  H / PA ,  S O / PA ,  
H R / PA w e r e  d e c r e a s e d  i n  t h e  s u b s e q u e n t  g a m e s .  T h e r e  w a s  n o  
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 i n  m o s t  o f  t h e  s t a t i s t i c s  i n  p i t c h e r s  o f  
Wo r k l o a d  4  (  m e d i a n  p i t c h  p e r  g a m e > 1 0 9  ) .  T h e  r e s u l t s  w e r e  
t h e  s a m e  e v e n  i f  t h e  m e d i a n  p i t c h  p e r  g a m e  w a s  c h a n g e d  t o  
1 2 5 .  C o n s e q u e n t l y ,  Wo r k l o a d  4  p i t c h e r  i n  N i p p o n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 
B a s e b a l l  m a y  b e  a b l e  t o  s u s t a i n  h i g h  p i t c h  c o u n t  w i t h o u t  t h e  
e f f e c t  o n  t h e  s u b s e q u e n t  p e r f o r m a n c e .  A s  f a r  a s  p i t c h i n g  t y p e s ,  
w h e n  F i n e s s e  ( ( B B + S O ) / I P < 0 . 9 3 )  a n d  Av e r a g e  F i n e s s e / P o w e r  
（ 1 . 1 3 <  ( B B + S O ) / I P  > 0 . 9 3  p i t c h e r s ’  p i t c h  c o u n t  w e r e  u p  t o  
1 0 0  t o  1 0 9 ,  t h e  r a t i o  o f  H / PA b e g a n  t o  r i s e .  I t  s u g g e s t e d  t h a t  
t h e  p i t c h e r ’ s  a b i l i t y  d e c l i n e d .  W h e n  P o w e r  （ ( B B + S O ) / I P  
> 1 . 1 3 ） p i t c h e r s ’  p i t c h  c o u n t  w e r e  h i g h e r  t h a n  1 1 0 ,  t h e  
p e r f o r m a n c e  o f  S O / PA w a s  d e c l i n e d .   T h e  r e s u l t s  o f  t h i s  
s t u d y  s u g g e s t e d  t h a t  t h e  t h r e s h o l d  o f  p i t c h i n g  l o a d  h a s  l a r g 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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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n d i v i d u a l  v a r i a t i o n s  i n  N i p p o n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 B a s e b a l l .  T h e  
f u t u r e  s t u d i e s  c a n  i n c l u d e  m o r e  p l a y e r s  a n d / o r  l o n g e r  
d u r a t i o n s  t o  f u r t h e r  e x p l o r e  t h e  e x t r e m e  p i t c h e r s ’  p i t c h  c o u n t  
l i m i t .  
 
K e y  w o r d s :  N i p p o n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 B a s e b a l l、 s t a r t i n g  p i t c h e r、 
          p i t c h  c o u n t、 PA P ^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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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緒論  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 

 近 年 來 在 科 技 不 斷 進 步 之 下 ， 許 多 東 西 講 求 越 來 越 精

細，而「 數 字 會 說 話 」，往 往 數 字 呈 現 即 能 代 表 千 言 萬 語；在

運 動 方 面 「 數 字 」 的 運 用 也 相 當 廣 泛 ， 運 動 員 所 追 求 的 除 了

勝 負 之 外 ， 再 來 就 是 成 績 ， 常 常 因 微 小 數 字 的 變 化 ， 讓 比 賽

結 果 有 所 不 同 ， 這 也 是 運 動 令 人 著 迷 的 所 在 。 在 臺 灣 ， 大 家

常 以 棒 球 為 「 國 球 」 自 居 ， 所 有 運 動 當 中 ， 棒 球 依 舊 最 具 人

氣 ， 近 年 旅 外 潮 興 起 ， 國 外 職 業 棒 球 大 軍 進 攻 ， 為 臺 灣 棒 球

帶 來 正 向 刺 激 ， 以 前 大 家 大 半 夜 守 在 電 視 機 前 ， 心 繫 著 中 華

隊 球 員 在 國 外 的 戰 況 ， 現 在 大 家 早 起 打 開 電 視 ， 關 心 著 旅 美

選 手 的 表 現 ， 這 「 表 現 」 則 是 用 數 據 來 做 衡 量 ， 現 在 不 管 報

章 雜 誌、網 路 或 是 電 視 轉 播，都 能 看 到 許 多 統 計 數 據 的 引 用，

近 代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棒 球 統 計 分 析 者 B i l l  J a m e s 對 於 統 計 數 據

方 面 有 許 多 創 新 想 法 ， 他 認 為 很 多 運 動 都 是 無 形 的 ， 肉 眼 無

法 看 出 其 中 的 差 別 ， 需 要 透 過 數 據 才 能 發 現 其 中 的 不 同 ， 也

才 能 夠 進 行 比 較 ， 透 過 這 些 數 據 ， 讓 老 闆 、 教 練 、 球 員 或 是

觀 眾 等 得 以 評 斷 選 手 的 能 力 ， 進 而 考 慮 選 手 身 價 。  

棒 球 比 賽 的 勝 負，投 手 佔 了 重 要 的 影 響，J a z a y e r l i  ( 2 0 0 4 )  

指 出 投 球 是 一 個 不 正 常 的 動 作 ， 這 投 球 動 作 不 一 定 會 對 手 臂

產 生 永 久 傷 害 ， 但 持 續 的 在 疲 勞 下 投 球 ， 則 可 能 導 致 短 暫 或

永 久 傷 害 ， 而 每 位 投 手 都 有 一 個 球 數 上 限 ， 且 因 人 而 異 ， 當

超 過 這 個 數 字 之 後 ， 每 增 加 一 球 就 增 加 更 多 危 險 和 額 外 的 疲

勞。而 J a z a y e r l i  ( 1 9 9 8 )  提 出 以 P i t c h e r  A b u s e  P o i n t  ( PA P )  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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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 先 發 投 手 用 球 數 ， 當 投 手 投 超 過 1 0 0 球 後 ， 每 增 加 一 球 的

球 數 ， 手 臂 出 現 疲 勞 的 程 度 也 隨 之 增 加 ， 若 再 加 上 休 息 天 數

不 足 的 情 況 下 繼 續 投 球，受 傷 的 風 險 也 相 對 的 提 高。J a z a y e r l i  

( 2 0 0 4 )  指 出，5 名 先 發 輪 值 在 1 9 7 4 年 間 開 始 流 行，到 了 1 9 8 0

年 幾 乎 每 一 隊 都 採 用 ， 過 去 在 休 息 日 會 跳 過 第 5 號 先 發 ， 但

是 現 今 大 多 數 球 隊 會 讓 所 有 投 手 多 休 息 一 天 。 而 中 華 職 棒 對

於 投 手 投 1 休 4 較 為 普 遍 ， 但 因 賽 程 的 更 改 而 讓 輪 值 表 有 所

異 動 ， 2 0 0 9 年 中 華 職 棒 每 支 球 隊 平 均 一 星 期 都 有 5 場 比 賽 ，

所 以 也 由 5 位 投 手 輪 值 先 發 ， 比 起 去 年 投 手 的 休 息 天 數 較 長

一 些 。  

日 本 職 棒 先 發 投 手 用 球 數，以 2 0 0 9 為 例，超 過 1 0 0 球 的

場 次 占 該 選 手 年 度 先 發 總 場 次 幾 乎 一 半 ， 雖 然 現 在 為 防 止 先

發 投 手 投 球 數 過 多 ， 導 致 運 動 傷 害 形 成 的 機 會 增 加 ， 所 以 常

在 七 局 或 八 局 的 時 候 換 上 中 繼 或 救 援 投 手 ， 而 讓 投 手 完 投 的

次 數 也 比 以 前 少 許 多，這 投 球 數 和 分 工 觀 念 在 9 0 年 代 才 開 始

普 遍 採 用 ， 現 在 日 本 職 棒 先 發 投 手 輪 值 大 約 5 - 6 人 最 為 常

見 。 由 於 亞 洲 人 和 西 方 國 家 人 種 不 同 ， 再 加 上 訓 練 方 式 也 不

完 全 一 樣 ， 所 以 投 手 投 球 數 的 上 限 和 休 息 天 數 部 分 或 許 會 有

差 異 存 在 。  

而 根 據 廖 佩 吟 （ 2 0 0 9） 研 究 發 現 ， 美 國 職 棒 先 發 投 手 是

在 固 定 輪 值 下 的 長 期 出 賽 ， 無 論 是 哪 一 類 型 的 先 發 投 手 ， 當

前 3 場 PA P ^ 3 累 積 量 增 加，後 3 場 表 現 較 差 的 場 數 亦 隨 之 增

加 ， 尤 其 以 防 禦 率  ( e a r n e d  r u n  a v e r a g e ,  E R A )  比 率 與 失 分 率  

( r u n  a l l o w e d  a v e r a g e ,  R A )  比 率 最 顯 著 ， 被 上 壘 率  

( w a l k + h i t / i n n i n g s  p i t c h e d ,  W H I P )  比 率、f i e l d i n g - i n d e p e n d e n t  

p i t c h i n g  ( F I P )  比 率 、 d e f e n s i v e - i n d e p e n d e t  E R A  ( D E R A )  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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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 、 每 打 席 被 安 打 率  ( h i t / p l a t e  a p p e a r a n c e ,  H / PA )  比 率 及 每

打 席 被 三 振 率  ( s t r i k e  o u t / p l a t e  a p p e a r a n c e ,  S O / PA )  比 率 也

呈 現 顯 著 的 影 響 。  

 日 本 職 棒 先 發 投 手 輪 值 比 起 美 國 較 不 固 定 ， 其 使 用 模 式

也 不 一 樣 ， 且 亞 洲 與 美 洲 投 手 的 投 球 數 負 荷 量 及 所 需 的 恢 復

時 間 可 能 也 有 差 異 ， 因 此 依 廖 佩 吟 （ 2 0 0 9） 研 究 結 果 建 議 可

能 需 要 在 PA P 中 加 入 休 息 天 數 的 考 量，才 可 更 精 確 的 評 估 亞

洲 先 發 投 手 的 表 現 ， 故 本 研 究 利 用 2 0 0 6 年 到 2 0 0 9 年 日 本 職

棒 的 資 料，探 討 日 本 職 棒 先 發 投 手，在 不 同 投 球 數 後 的 表 現。 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 

本 研 究 目 的 為 找 出 合 理 的 使 用 及 保 護 先 發 投 手 的 方 法 ，

和 亞 洲 先 發 投 手 的 使 用 方 式 ， 比 較 日 本 職 棒 先 發 投 手 每 場 比

賽 投 球 數 ， 對 後 續 表 現 的 影 響 ， 試 圖 找 出 合 理 使 用 先 發 投 手

的 方 法 ， 評 估 先 發 投 手 每 場 比 賽 適 當 的 投 球 數 範 圍 。  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對 象 與 範 圍  
 

一 、  研 究 對 象 與 範 圍  

本 研 究 以 日 本 職 棒 2 0 0 6 - 2 0 0 9 年 間 ， 單 年 度 例 行 賽 先 發

場 次 1 2 場 以 上 ， 為 本 研 究 對 象 。  

二 、  研 究 問 題  

針 對 不 同 工 作 量 及 不 同 投 球 類 型 的 先 發 投 手 ， 計 算 其 前

3 場 比 賽 的 PA P ^ 3 累 積 量，探 討 對 於 後 續 的 E R A 比 率、W H I P

比 率 、 F I P 比 率 、 D E R A 比 率 、 R A 比 率 、 H / PA 比 率 、 B B / PA

比 率 、 S O / PA 比 率 和 H R / PA 比 率 的 影 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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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 文獻探討  
 

第 一 節  青 少 年 投 手 使 用  

 

青 少 年 投 手 都 有 手 肘 跟 肩 膀 這 部 份 問 題 的 風 險 存 在 ， 但

在 這 方 面 相 關 形 成 因 素 資 料 和 研 究 卻 相 當 匱 乏 ， 受 傷 的 風 險

隨 著 年 齡 和 層 級 的 比 賽 而 增 加 ， 投 手 的 傷 害 是 從 青 少 年 時 期

就 開 始 累 積 了 因 反 覆 的 動 作 造 成 組 織 微 小 傷 害 ， 而 這 傷 害 在

高 階 層 的 比 賽 中 受 到 醫 學 治 療 和 照 顧 。 最 近 L y m a n  e t  

a l .(2001) 研 究 發 現，青 少 年 球員 手 肘 的 傷 痛 和 年 齡、體 重 、

身 高 、 每 一 季 的 投 球 數 、 疲 勞 和 聯 盟 之 外 的 比 賽 等 有 關 ， 肩

膀 疼 痛 則 和 每 一 季 投 球 數 、 每 場 比 賽 投 球 數 、 滿 足 和 疲 勞 有

關 。 而 為 了 保 護 青 少 年 投 手 應 當 建 立 一 個 安 全 的 規 範 、 條 例

或 建 議 。  

Ly m a n  e t  a l .  ( 2 0 0 2 )  的 研 究 指 出 球 種 對 於 手 肘 和 肩 膀 的

疼 痛 也 有 關 係 ， 特 別 是 在 1 3 - 1 4 歲 這 一 族 群 ， 而 滑 球 的 使 用

和 手 肘 疼 痛 也 有 明 顯 的 關 係 ， 會 增 加 8 6 %手 肘 疼 痛 的 風 險 ，

另 外 曲 球 對 各 族 群 （ 9 - 1 4 歲 ） 來 說 肩 膀 的 疼 痛 增 加 5 2 %， 變

速 球 部 分 對 手 肘 疼 痛 降 低 1 2 %， 對 肩 膀 減 少 2 9 %疼 痛 風 險 ，

而 每 場 比 賽 和 每 一 季 投 球 數 的 多 寡 和 發 生 手 肘 和 肩 膀 疼 痛 的

機 率 有 明 顯 的 關 連 ， 而 青 少 年 投 手 肩 膀 和 手 肘 的 疼 痛 可 能 是

對 過 度 使 用 所 發 出 的 警 訊 。  

棒 球 投 球 的 傷 害 是 因 反 覆 的 投 球 動 作 所 累 積 下 來 的 ， 這

部 份 的 研 究 較 少 ， 對 於 造 成 傷 害 的 原 因 和 影 響 較 難 去 證 明 ，

在 大 學 和 職 業 層 級 ， 大 部 分 嚴 重 的 投 球 傷 害 ， 都 需 要 手 術 來

幫 助 重 建 。 青 少 年 投 手 的 手 肘 和 肩 膀 疼 痛 是 因 球 種 、 投 球 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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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球 投 技 巧 為 主 要 促 成 因 素 ， 而 變 化 球 和 過 多 的 投 球 數 則 提

高 了 傷 害 風 險 。 Ly m a n  e t  a l .  ( 2 0 0 2 ) 指 出 曲 球 和 滑 球 對 青 少

年 投 手 的 關 節 傷 害 有 正 向 關 聯，在 9 - 1 4 歲 階 層 的 青 少 年 投 手

來 說 使 用 變 速 球 對 他 們 來 說 是 安 全 的 ， 而 根 據 A n d r e w s  與

F l e i s i g  ( 1 9 9 6 )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投 手 依 序 學 習 的 球 種 是 快

速 球 （ 6 - 1 0 歲 ）、 變 速 球 （ 7 - 1 3 歲 ）、 曲 球 （ 1 2 - 1 6 歲 ） 之 後

是 滑 球 （ 1 4 - 1 8 歲 ）。  

對 各 層 級 來 說 過 多 的 投 球 數 會 對 手 臂 帶 來 問 題 ， 事 實 證

明 增 加 每 場 和 每 季 比 賽 投 球 數 ， 手 肘 和 肩 膀 受 傷 的 風 險 也 隨

著 增 加 ， 所 以 限 制 青 少 年 投 手 的 投 球 局 數 對 於 他 們 來 說 具 有

保 護 和 安 全 的 作 用 。 而 各 層 級 投 球 數 在 7 5 - 9 9 球 之 間 對 手 肘

帶 來 3 5 %的 疼 痛 風 險 ， 對 肩 膀 則 增 加 5 2 % ( Ly m a n  e t  a l . ,  

2 0 0 2 )， A n d r e w s  &  F l e i s i g  ( 1 9 9 6 )  建 議 8 - 1 0 歲 的 投 手 每 場 比

賽 適 當 投 球 數 在 於 3 7 - 6 7 球 之 間、 1 1 - 1 2 歲 是 介 於 5 0 - 8 6 球 、

1 3 - 1 4 歲 投 手 則 是 7 6 - 9 2 球 。 此 外 投 球 技 巧 也 極 為 重 要 ， 不

論 年 齡 或 層 級 與 否 ， 但 在 最 近 的 研 究 ， 無 法 證 明 錯 誤 的 投 球

技 巧 和 手 肘 與 肩 膀 疼 痛 有 關 係 ， 但 仍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教 導 青 少

年 投 手 正 確 的 投 球 方 式 和 技 巧 可 以 為 他 們 減 少 受 傷 的 風 險 並

可 以 增 進 表 現。建 議 9 - 1 4 歲 的 青 少 年 投 手 使 用 快 速 球 和 變 化

球 ， 而 棒 球 相 關 組 織 應 限 制 投 球 數 ： 每 場 比 賽 7 5 球 和 每 季

6 0 0 球 ， 因 每 季 投 球 數 如 介 於 6 0 1 - 8 0 0 球 之 間 ， 會 增 加 手 肘

的 傷 害 ， 如 超 過 8 0 0 球 則 會 對 肩 膀 造 成 傷 害 ； 而 每 場 比 賽 面

對 打 者 數 則 限 制 在 1 5 位、每 季 則 在 1 2 0 位，此 外 同 一 時 間 內，

也 應 防 止 選 手 參 與 超 過 一 個 聯 盟 。  

過 度 使 用 和 疲 勞 是 傷 害 產 生 的 原 因 ， 受 傷 的 投 手 都 有 顯

著 的 共 通 點 ： 每 年 比 賽 月 份 多 、 場 次 多 、 每 場 比 賽 球 多 、 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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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球 數 多 、 比 賽 前 熱 身 投 球 數 多 等 ， 這 些 投 手 多 為 先 發 投 手

且 球 速 快 ， 而 投 球 時 常 伴 隨 著 手 臂 的 疼 痛 和 疲 勞 ， 但 也 經 常

使 用 消 炎 藥 和 冰 敷 來 預 防 傷 害 的 產 生 （ O l s e n  e t  a l . ,  2 0 0 6）。

過 去 幾 年 發 現 ， 在 美 國 高 中 和 大 學 投 手 受 傷 要 求 做 手 術 的 案

例 增 加 了 ， 比 較 1 9 9 4 - 1 9 9 9 年 和 2 0 0 0 - 2 0 0 4 年 ， 大 學 投 手 在

手 肘 手 術 增 加 了 4 倍 ， 而 高 中 投 手 增 加 6 倍 。 根 據 Ly m a n  e t  

a l .  ( 2 0 0 2 ) 的 研 究 ， 不 該 讓 青 少 年 投 手 投 變 化 球 ， 因 會 增 加

手 肘 和 肩 膀 疼 痛 的 機 率 。 P e t t y  e t  a l .  ( 2 0 0 4 ) 研 究 2 7 位 高 中

棒 球 選 手 做 過 尺 骨 附 屬 韌 帶 重 建 手 術  ( u l n a r  c o l l a t e r a l  

l i g a m e n t， U C L， 即 To m m y  J o h n 手 術 )  發 現 ， 其 中 7 2 %選 手

球 速 超 過 8 0 英 哩 、 6 9 %一 年 投 球 超 過 1 0 個 月 、 6 7 %在 1 4 歲

以 前 使 用 曲 球 ， 且 6 2 %有 週 期 性 的 過 度 使 用 情 形 。  

依 O l s e n  e t  a l .  ( 2 0 0 6 ) 的 研 究 在 1 4 ~ 2 0 歲 投 手 中 ， 每 一

年 超 過 8 個 月 的 投 球 ， 受 傷 風 險 將 提 升 5 倍 ， 每 場 比 賽 投 球

數 超 過 8 0 球 ， 受 傷 風 險 則 提 高 4 倍 左 右 ， 快 速 球 球 速 超 過

8 5 英 哩 則 增 加 2 . 5 8 倍 的 風 險 ， 另 外 手 臂 如 果 經 常 在 過 度 使

用 情 況 下 使 用 會 讓 受 傷 風 險 大 增 為 3 6 倍，建 議 防 止 一 整 年 的

投 球，每 一 年 至 少 要 休 息 3 個 月。 J a z a y e r l i  ( 2 0 0 4 )  也 提 到 ，

沒 有 證 據 顯 示 先 發 投 手 在 休 息 日 當 中 的 投 球 會 造 成 受 傷 ， 因

此 投 手 受 傷 的 風 險 可 能 比 較 取 決 於 投 球 數 的 多 寡 ， 而 不 是 出

賽 的 頻 率 。  

 



 7

第 二 節  日 本 職 棒 發 展 歷 史  

 

棒 球 在 日 本 是 相 當 受 到 歡 迎 和 熱 愛 的 ， 無 論 樂 於 實 際 參

與 或 觀 賞 棒 球 運 動 的 人 都 非 常 多，根 據 日 本 政 府 調 查 在 2 0 0 4

年 日 本 國 民 花 費 於 「 棒 、 壘 球 用 品 」 上 的 金 額 高 達 9 9 0 億 日

圓 ， 占 「 球 類 運 動 用 品 」 總 金 額 1 5 %， 而 在 地 區 性 以 俱 樂 部

形 式 存 在 的 相 關 組 織 也 相 當 多，至 2 0 0 7 年 2 月 止，加 入 俱 樂

部 相 關 組 織 的 男 性 有 2 2 . 7 %是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， 比 第 2 的 高 爾

夫 和 第 5 的 網 球 的 比 例 都 還 要 來 的 多（ W i k i p e d i a， 2 0 0 9），，  

到 了 2 0 0 8 年 棒 球 仍 最 受 喜 愛 以 及 最 常 觀 賞 的 職 業 運 動 ，

在 1 5 到 6 9 歲 的 日 本 國 民 中 ，有 4 5 0 0 萬 為 職 業 棒 球 的 愛 好 者 ，

比 2 0 0 7 年 增 加 了 3 . 3 %，其 中 有 1 1 0 0 萬 人 為 阪 神 虎 隊 的 球 迷

（ 三 菱 U F J リ サ ー チ 與 Ya h o o !リ サ ー チ ， 2 0 0 8）。  

日 本 棒 球 在 明 治 時 代（ 1 8 5 2 - 1 9 1 2 年 ）自 美 國 傳 入 日 本 ，

1 8 7 3 年 前 往 日 本 開 成 學 校（ 東 京 大 學 的 前 身 ）擔 任 教 師 的 美

國 人 貝 茲 把 棒 球 帶 入 日 本 ， 但 貝 茲 帶 棒 球 器 材 到 日 本 並 非 真

的 要 交 日 本 人 打 棒 球 ， 而 是 想 與 同 樣 在 日 本 社 會 生 活 的 家 鄉

夥 伴 ， 過 過 打 棒 球 的 隱 罷 了 ； 第 一 位 積 極 提 倡 棒 球 運 動 的 是

在 1 8 7 1 年 前 往 美 國 留 學 的 牧 野 伸 顯，在 美 國 留 學 的 三 年 間 受

到 美 國 大 學 校 園 棒 球 風 行 的 薰 陶，學 會 打 球， 1 8 7 3 年 回 到 開

成 學 校 任 教 與 同 時 到 美 國 留 學 歸 國 的 木 戶 孝 正 ， 開 始 邀 約 同

校 的 外 籍 教 師 舉 行 棒 球 賽 ， 並 教 日 本 人 打 棒 球 ， 但 可 惜 一 直

無 法 組 織 一 支 正 式 的 棒 球 隊， 1 8 7 8 年 在 日 本 新 橋 鐵 道 局 技 師

平 岡 熙 的 發 動 下，第 一 支 棒 球 隊 才 得 以 誕 生，平 岡 熙 在 1 8 7 6

年 之 前 住 在 美 國 ， 當 時 他 是 紐 約 鑽 石 俱 樂 部 棒 球 隊 的 一 員 ，

對 棒 球 運 動 相 當 熱 衷， 1 8 7 6 年 回 國 後 在 新 橋 鐵 道 局 任 職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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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 好 在 牧 野 及 木 戶 的 推 動 之 下 ， 平 岡 基 於 對 棒 球 的 喜 好 ， 趁

此 機 會，於 1 8 7 8 年 在 獲 得 公 司 同 事 的 響 應，正 式 組 成 新 橋 棒

球 俱 樂 部 ， 這 是 日 本 第 一 支 有 正 式 組 織 的 棒 球 隊 ， 也 是 日 本

棒 球 發 展 的 起 點 ， 此 後 的 影 響 所 及 超 乎 平 岡 等 人 的 想 像 ， 例

如 甲 子 園 高 校 棒 球 賽 的 盛 況 及 「 早 慶 戰 」 所 引 發 的 狂 熱 （ 高

正 源 ， 1 9 9 4）。  

早 稻 田 大 學 的 棒 球 隊 的 壯 大 ， 是 日 本 棒 球 運 動 的 第 二 個

轉 變 期 ，也 是 早 期 日 本 棒 運 發 展 中 ，最 重 要 的 時 期 ， 1 9 0 4 年

早 稻 田 棒 球 隊 首 次 遠 征 美 國 ， 帶 回 打 擊 、 守 備 的 技 術 觀 念 之

外 ， 投 手 的 技 術 與 變 化 球 的 投 法 更 是 令 他 們 大 開 眼 界 ， 投 手

運 用 手 指 力 道 及 扭 轉 角 度 ， 改 變 球 速 、 球 變 化 的 技 術 ， 使 日

本 棒 球 界 體 會 到 這 是 項 充 滿 高 深 技 術、智 慧 的 運 動。 1 9 1 1 年

法 政 大 學 、 立 教 大 學 及 東 京 大 學 相 繼 成 立 棒 球 隊 再 加 上 原 本

的 早 稻 田 大 學 、 慶 應 大 學 和 明 治 大 學 ， 六 校 正 式 組 成 「 東 京

六 大 學 聯 盟 」，大 學 棒 球 運 動 成 了 日 本 棒 運 的 主 導，奠 定 日 後

職 業 化 的 基 礎 （ 高 正 源 ， 1 9 9 4）。  

1 9 2 0 年 是 日 本 職 棒 的 第 三 個 轉 變 期 ， 當 年 1 1 月 美 國 大

聯 盟 棒 球 隊 初 次 訪 日 ， 在 日 本 掀 起 大 熱 潮 ， 此 時 職 棒 的 催 生

者 早 稻 田 大 學 主 力 投 手 河 野 安 通 志 ， 與 早 稻 田 校 友 押 川 清 在

1 2 月 成 立 了「 日 本 運 動 協 會 」， 又 稱「 芝 浦 協 會 」， 組 成 日 本

最 初 的 職 業 棒 球 隊 ， 將 棒 運 由 業 餘 轉 入 職 棒 。 但 後 來 因 缺 乏

明 星 球 員 ， 號 召 力 日 漸 減 退 ， 隔 年 就 面 臨 經 濟 危 機 ， 讓 河 野

安 通 志 不 得 不 面 對 現 實，解 散 球 隊；後 來 1 9 3 1 年 讀 賣 新 聞 社

長 正 立 松 太 郎 運 用 他 的 智 慧 和 本 身 力 量 ， 為 日 本 職 棒 開 創 出

一 條 嶄 新 的 路 途 。 而 正 立 松 太 郎 屢 次 邀 請 美 國 職 棒 球 隊 前 來

獻 技 並 迎 戰 日 本 所 選 出 來 的 明 星 隊 ， 當 然 超 級 巨 星 貝 比 魯 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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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是 比 賽 一 大 賣 點 ， 在 日 本 明 星 隊 陣 中 也 有 一 位 明 星 ─ 澤 村

榮 治 ， 雖 然 只 是 位 高 中 生 ， 但 其 球 路 威 力 不 亞 於 早 、 慶 等 大

學 名 將 ， 這 一 投 一 打 即 成 了 最 大 宣 傳 重 點 ， 然 而 日 本 民 眾 也

真 正 欣 賞 到 全 壘 打 的 魅 力 ， 同 時 藉 由 澤 村 的 精 采 表 現 體 會 到

棒 球 比 賽 動 人 的 地 方 ， 及 一 位 好 投 手 在 球 賽 中 扮 演 的 重 要 角

色 。  

1 9 3 6 年 設 立 了 「 日 本 職 業 野 球 聯 盟 」， 1 9 3 9 年 時 改 名 為

「 日 本 野 球 聯 盟 」，後 來 因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，許 多 球 員 都 被 國

家 徵 召 前 往 戰 場 ， 一 些 球 場 也 因 戰 火 的 蔓 延 而 受 到 波 及 ， 甚

至 戰 敗 後 ， 球 場 也 都 歸 盟 軍 管 轄 ， 之 後 在 日 本 職 棒 聯 盟 的 請

求 下 ， 讓 職 業 棒 球 得 到 重 生 ， 1 9 5 0 年 因 球 隊 陸 續 增 加 ， 使 得

日 本 野 球 聯 盟 一 分 為 二 ， 就 是 現 在 的 中 央 聯 盟 和 太 平 洋 聯

盟，而 1 9 6 9 年 當 時 太 平 洋 聯 盟 西 鐵 隊 的 永 易 將 之 引 發 了「 黑

霧 事 件 」， 讓 職 棒 從 1 9 3 7 年 到 1 9 6 9 年 ， 經 過 3 2 年 的 奮 鬥 和

努 力 經 營 毀 於 一 旦 ， 也 讓 人 氣 原 本 就 較 不 如 中 央 聯 盟 的 太 平

洋 聯 盟 ， 蒙 上 更 深 的 陰 影 更 讓 西 鐵 這 支 歷 史 強 隊 從 此 一 蹶 不

振（ 高 正 源， 1 9 9 4）。然 而 隨 著 王 貞 治 和 一 些 甲 子 園 巨 星 加 入

的 魅 力，讓 民 眾 對 職 棒 找 回 信 賴， 1 9 7 5 年 太 平 洋 聯 盟 引 進 指

定 打 擊 D H 制 度 ， 提 升 攻 擊 的 可 看 性 ， 1 9 8 0 年 代 日 本 職 棒 進

入 新 舊 交 替 的 另 一 個 轉 變 期 ， 王 貞 治 、 張 本 勳 、 野 村 克 也 相

繼 退 休 ， 原 辰 德 、 秋 山 信 二 、 清 原 和 博 和 落 合 博 滿 等 漸 漸 嶄

露 頭 角 ，為 日 本 職 棒 再 掀 起 一 波 高 潮 ； 9 0 年 代 大 榮 鷹（ 軟 體

銀 行 鷹 的 前 身 ） 的 崛 起 和 歐 力 士 的 鈴 木 一 朗 大 放 異 彩 ， 使 得

太 平 洋 聯 盟 人 氣 直 升，到 2 0 0 5 年 開 始 出 現 交 流 戰，即 跨 聯 盟

比 賽，而 且 還 由 日 本 生 命 保 險 冠 名 贊 助，另 外 提 供 豐 厚 獎 金，

2 0 0 9 年 交 流 戰 優 勝 為 福 岡 軟 體 銀 行 鷹 隊，其 也 是 連 續 兩 年 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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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交 流 戰 的 冠 軍；現 今 日 本 職 棒 隊 伍 由 中 央 聯 盟（ 讀 賣 巨 人、

東 京 養 樂 多 燕 子 、 橫 濱 海 灣 星 、 中 日 龍 、 阪 神 虎 和 廣 島 東 洋

鯉 魚 ） 和 太 平 洋 聯 盟 （ 北 海 道 日 本 火 腿 、 東 北 樂 天 金 鶯 、 埼

玉 西 武 獅 、 千 葉 羅 德 海 洋 、 歐 力 士 猛 牛 及 福 岡 軟 體 銀 行 鷹 ）

等 1 2 支 球 隊 組 成 ； 賽 制 方 面 ， 在 2 0 0 4 年 開 始 太 平 洋 聯 盟 才

開 始 有 季 後 挑 戰 賽，而 中 央 聯 盟 則 到 2 0 0 7 年 跟 進，所 以 在 例

行 賽 場 次 部 分 兩 聯 盟 有 所 不 同，以 2 0 0 4 年 為 例，太 平 洋 聯 盟

為 1 3 6 場、中 央 聯 盟 則 是 1 4 6 場，從 2 0 0 7 年 開 始 每 年 固 定 進

行 1 4 4 場 例 行 賽（ 含 交 流 戰 ），之 後 各 聯 盟 戰 績 第 一 者 直 接 晉

級 該 聯 盟 冠 軍 戰 ， 二 、 三 名 球 隊 則 進 行 三 戰 兩 勝 的 季 後 挑 戰

賽 ， 獲 勝 者 可 取 得 該 聯 盟 冠 軍 戰 門 票 ， 最 後 再 由 兩 聯 盟 的 冠

軍 爭 奪 「 日 本 一 」 的 最 高 榮 譽 。  

 

第 三 節  日 本 先 發 投 手 使 用 的 歷 史  

 

投 手 最 大 的 任 務 就 是 控 制 比 對 方 投 手 少 失 分 ， 以 及 三 振

的 取 得，並 引 領 球 隊 拿 到 勝 利。在 日 本，棒 球 的 主 角 是 投 手 ，

比 賽 勝 負 有 7 0 %來 自 於 投 手（ 神 田 順 志， 1 9 5 8），同 時 投 手 也

是 對 身 體 和 精 神 負 擔 最 嚴 厲 的 ， 體 力 消 耗 激 烈 ， 對 投 出 過 多

的 球 的 話 對 肩 膀 和 手 肘 會 有 的 受 傷 的 風 險 。 日 本 職 業 棒 球 初

創 期 ， 對 於 棒 球 給 人 體 帶 來 影 響 的 事 完 全 還 在 於 摸 索 階 段 ，

由 於 這 項 運 動 尚 未 受 歡 迎 ， 再 加 上 球 員 不 足 的 緣 故 ， 從 戰 前

到 戰 後 的 混 亂 期 ， 先 發 投 手 屢 次 被 強 行 要 求 連 續 出 賽 投 球 。

此 外 戰 爭 時 期 ， 為 顯 耀 國 威 這 非 科 學 的 理 論 ， 也 成 為 了 先 發

投 手 被 任 意 驅 使 的 最 大 原 因 （ W i k i p e d i a， 2 0 0 9）。  

中 央 聯 盟 和 太 平 洋 聯 盟 經 過 1 9 5 0 年 代 過 渡 期 後，解 除 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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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 員 不 足 這 因 素 ， 先 發 投 手 休 息 天 數 大 約 2 - 3 日 ， 而 當 時 休

息 天 數 則 用 「 中 X 日 」 表 示 （ 例 如 中 2 日 、 中 3 日 等 ）。 儘

管 如 此，好 的 先 發 投 手 連 續 出 賽 的 情 況 還 是 存 在， 1 9 5 8 年 西

鐵 隊 的 稻 尾 和 久 在 總 冠 軍 七 戰 裡 出 賽 了 6 場 、 5 場 先 發 、 4

場 完 投 ， 幫 助 西 鐵 拿 下 三 連 霸 ， 而 當 年 最 有 價 值 球 員 也 由 稻

尾 獲 得 ， 也 因 此 被 稱 呼 「 神 、 佛 、 稻 尾 」， 1 9 6 1 年 中 日 龍 的

權 藤 博 ， 雖 然 在 該 年 獲 得 澤 村 賞 ， 但 因 過 度 使 用 ， 也 帶 來 肩

膀 跟 手 肘 的 疼 痛 ， 成 績 也 不 如 以 往 ； 之 後 中 日 龍 的 教 練 近 藤

貞 雄 ， 對 於 稻 尾 那 樣 的 使 用 模 式 做 出 了 省 思 ， 並 提 倡 「 投 手

分 工 制 」，對 往 後 的 日 本 職 棒 影 響 甚 大，從「 先 發 完 投 」轉 向

「 先 發 -終 結 者 」的 這 樣 的 投 手 使 用 模 式（ W i k i p e d i a， 2 0 0 9）。

因 救 援 投 手 的 使 用 減 輕 了 先 發 投 手 的 疲 勞 ， 尤 其 對 王 牌 先 發

投 手 而 言 。 1 9 8 0 年 代 以 後 職 棒 投 手 使 用 轉 向 為 「 先 發 -中 繼 -

後 援 」這 種 高 度 分 工 方 式（ 功 力 靖 雄， 1 9 8 6）。先 發 投 手 的 兩

次 出 賽 中 的 間 隔 日 依 比 賽 日 程 4 - 6 日 最 為 常 見 ， 並 由 5 - 6 位

投 手 輪 值 ， 依 序 上 陣 先 發 。 日 本 各 隊 頂 尖 的 先 發 投 手 ， 在 正

確 使 用 概 念 尚 未 確 立 時 ， 先 發 出 賽 場 次 多 ， 且 也 在 非 先 發 時

登 板 救 援，這 樣 的 狀 況 持 續 發 生； 1 9 8 0 年 代 左 右 休 息 5 天 的

先 發 輪 值 制 度 確 立 ， 1 9 9 0 年 代 則 是 休 息 6 天 為 最 普 遍

（ W i k i p e d i a， 2 0 0 9）。  

象 徵 投 手 最 高 榮 譽 的「 澤 村 榮 治 賞 」，現 在 通 稱 為「 澤 村

賞 」，是 日 本 職 棒 官 方 獎 項 ─ 最 優 秀 投 手 賞 外 的 特 別 獎，是 紀

念 二 次 大 戰 之 前 巨 人 隊 的 澤 村 榮 治 ， 但 因 戰 火 無 情 ， 澤 村 在

戰 爭 時 被 徵 召 ， 為 國 捐 軀 ， 這 獎 項 是 紀 念 這 位 職 棒 初 期 優 秀

的 選 手， 1 9 4 7 年 開 始 被 認 定， 1 9 5 0 年 分 成 2 個 聯 盟 時，只 限

定 中 央 聯 盟 的 投 手 有 資 格 競 爭，到 了 1 9 8 9 年 太 平 洋 聯 盟 選 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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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 被 囊 括 進 來，而 在 1 9 9 0 年 近 鐵 隊 的 野 茂 英 雄 是 第 一 位 太 平

洋 聯 盟 受 賞 的 投 手 ； 入 選 資 格 需 要 具 備 以 下 條 件 ： 出 賽 場 次

2 5 場 以 上 、 完 投 場 次 1 0 場 、 勝 場 數 1 5 場 、 勝 率 6 成 、 投 球

局 數 2 0 0 局 、 三 振 數 1 5 0 次 以 上 及 防 禦 率 2 . 5 0 以 下 。 1 9 8 1

年 前 依 評 選 基 準 由 記 者 投 票 選 出， 1 9 8 2 年 則 由 前 職 棒 投 手 所

組 成 的 「 澤 村 賞 評 選 委 員 會 」 來 評 選 ， 現 在 這 些 條 件 當 作 參

考 指 標，再 由 委 員 會 審 議，參 考 指 標 都 在 範 圍 內 有 利 於 獲 獎，

但 最 後 的 投 票 權 是 在 委 員 手 上，每 年 1 2 球 團 中 原 則 上 選 出 一

名 ， 獎 金 為 3 0 0 萬 日 圓 ， 2 0 0 9 年 的 評 選 委 員 有 土 橋 正 幸（ 委

員 長 ）、堀 内 恒 夫、平 松 政 次、村 田 兆 治 和 大 野 豊，而 澤 村 賞

2 0 0 9 年 由 西 武 獅 的 涌 井 秀 章 獲 得 （ 出 賽 2 7 場 、 1 1 場 完 投 、

1 6 勝 、 勝 率 7 成 2 7、 投 球 局 數 2 1 1 又 3 分 之 2 局 、 1 9 9 次 三

振 、 防 禦 率 2 點 3 0）（ W i k i p e d i a， 2 0 0 9）。  

 

第 四 節  美 國 先 發 投 手 使 用 的 歷 史  

 

美 國 職 棒 部 分 ， J a z a y e r l i  ( 2 0 0 4 )  指 出 ， 1 9 世 紀 中 期 開

始 時 並 沒 有 後 援 投 手 的 角 色 ， 大 多 是 由 一 位 投 手 投 完 整 場 比

賽 ， 2 0 世 紀 初 ，普 遍 認 為 好 的 投 手 都 應 該 是 先 發 投 手 ， 並 且

還 要 兼 任 後 援 ， 1 9 1 0 - 1 9 3 9 年 間 ， 球 隊 對 於 投 手 的 使 用 達 到

最 大 化 ， 先 發 兼 任 後 援 的 比 例 很 高 。 1 9 6 3 - 1 9 6 8 年 ， 好 球 帶

範 圍 擴 大，投 手 變 得 能 夠 輕 易 的 在 一 季 當 中 先 發 4 0 次 左 右 ，

開 始 了 四 人 輪 值 的 先 發，不 過 1 9 6 9 年 好 球 帶 範 圍 更 改 回 來 之

後，投 手 依 舊 是 維 持 四 人 輪 值，一 球 季 仍 然 可 以 先 發 4 0 次 或

是 更 多，例 如 道 奇 隊 在 1 9 6 9 年 球 季 就 有 C l a u d e  O s t e e n、 D o n  

S u t t o n 及 B i l l  S i n g e r 等 三 位 投 手 先 發 出 賽 超 過 4 0 次 。 而 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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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先 發 輪 值 在 1 9 7 0 年 代 開 始 流 行 ， 到 了 1 9 8 0 年 時 幾 乎 每 一

隊 都 採 用 ， 這 是 近 年 來 投 手 使 用 的 最 大 改 變 。 美 國 和 日 本 對

於 先 發 投 手 使 用 的 歷 史 頗 有 類 似 之 處 ， 初 期 都 是 讓 先 發 投 手

完 投 比 賽 ， 有 時 還 要 兼 任 後 援 投 手 的 角 色 ， 畢 竟 可 以 讓 教 練

信 任 的 投 手 也 不 多 ， 慢 慢 的 有 固 定 輪 值 的 概 念 出 現 、 有 固 定

的 休 息 天 數 ， 讓 投 手 生 命 得 以 延 長 。  

B a s e b a l l  P r o s p e c t u s  Te a m  o f  E x p e r t s  ( 2 0 0 6 )  指 出 投 球 對

手 臂 並 不 危 險 ， 在 疲 勞 下 投 球 對 手 臂 才 危 險 ， 探 討 高 投 球 數

和 成 績 衰 退 的 關 係 ， 證 實 了 在 疲 勞 時 投 球 對 投 手 的 手 臂 有 極

大 的 風 險 存 在 ， 建 議 可 以 藉 由 控 制 投 球 數 、 投 球 疲 勞 度 ， 以

及 輪 值 先 發 的 適 當 休 息 等 來 維 持 投 手 的 健 康 及 效 率 ， 以 達 到

最 大 的 使 用 價 值 。  

 

第 五 節  近 代 日 本 職 棒 先 發 投 手 的 使 用  

 

現 在 日 本 職 棒 先 發 投 手 休 息 天 數 以 4 - 6 天 為 常 有 的 天

數，其 中 又 以 6 天 居 多，一 整 個 球 季 先 發 場 次 大 約 2 5 場，球

隊 會 視 選 手 及 比 賽 狀 況 讓 先 發 投 手 完 投 ， 所 以 用 球 數 往 往 超

過 1 0 0 球，在 2 0 0 9 年 各 隊 先 發 投 手 使 用，依 本 研 究 自 行 整 理

後 發 現，全 年 例 行 賽 中（ 包 含 交 流 戰、不 含 明 星 賽 ），先 發 投

手 共 1 4 1 位 ， 平 均 先 發 場 次 大 約 為 1 2 場 左 右 ， 中 位 數 為 1 2

場 ； 在 投 球 數 部 分 ， 平 均 投 球 數 為 1 0 0 球 ， 中 位 數 1 0 2 球 ，

另 外 平 均 休 息 天 數 為 9 . 2 3 天，中 位 數 也 在 7 天，由 休 息 天 數

相 關 資 料 發 現 ， 8 0 年 代 平 均 休 息 天 數 在 5 天 ， 9 0 年 代 在 6

天 左 右 ， 由 此 可 見 球 隊 和 教 練 對 先 發 投 手 的 使 用 越 來 越 謹

慎 ， 也 更 願 意 保 護 選 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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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 論 太 平 洋 聯 盟 或 中 央 聯 盟 球 隊， 2 0 0 9 年 篩 選 先 發 出 賽

場 次 1 2 場 以 上 的 投 手 共 7 1 位，各 隊 投 手 輪 值 數 範 圍 介 於 4 ~ 7

位 之 間（ 廣 島 ： 4 位 ； 巨 人 、 養 樂 多 、 西 武 ： 5 位 ； 中 日 、 阪

神、樂 天、歐 力 士： 6 位；橫 濱、火 腿、軟 銀、羅 德： 7 位 ），

隸 屬 中 央 聯 盟 的 巨 人 和 廣 島 投 手 輪 值 較 為 固 定 ， 其 固 定 輪 值

投 手 先 發 場 次 皆 於 2 0 場 以 上 。  

然 而 先 發 場 次 不 僅 攸 關 於 投 手 表 現 穩 定 之 外 ， 最 重 要 的

則 是 健 康 狀 況 ， 所 以 投 手 輪 值 有 時 受 到 選 手 本 身 狀 況 影 響 ，

導 致 過 長 的 休 息 天 數 出 現 ， 或 者 球 隊 尚 未 出 現 固 定 5 號 或 6

號 先 發 投 手 之 前 ， 各 投 手 輪 番 上 陣 測 試 先 發 能 力 ， 而 有 時 先

發 投 手 也 會 有 上 場 中 繼 或 救 援 機 會 ， 雖 然 頻 率 不 高 ， 甚 至 球

季 中 轉 任 中 繼 投 手 ， 到 球 季 末 時 又 再 回 到 先 發 ， 這 些 情 況 也

會 帶 來 不 固 定 的 休 息 天 數 出 現 。  

 

第 六 節  適 合 評 估 投 手 數 據  

 

以 往 評 估 投 手 的 成 績 都 偏 重 於 勝 場 數 與 防 禦 率 ， 但 勝 投

的 判 定 多 少 有 運 氣 的 成 分 存 在 ， 會 受 到 隊 友 的 打 擊 和 守 備 能

力 和 狀 況 ， 或 是 接 替 投 球 的 投 手 壓 制 失 分 的 能 力 和 是 否 受 到

連 續 出 賽 導 致 手 臂 疲 勞 等 影 響 ， 因 此 防 禦 率 亦 無 法 準 確 地 反

映 投 手 能 力 ， B i r n b a u m  ( 2 0 0 1 )  研 究 表 示 ， 後 援 投 手 登 場 時

往 往 已 經 是 一 或 兩 出 局 ， 失 分 的 風 險 相 對 較 先 發 投 手 為 低 ，

因 此 當 後 援 投 手 與 先 發 投 手 的 能 力 相 同 時，後 援 投 手 的 E R A

會 較 低 ， 這 些 都 是 造 成 防 禦 率 誤 差 的 因 素 。  

    A l b e r t  ( 2 0 0 6 )  認 為 傳 統 評 估 投 手 的 防 禦 率 指 標 容 易 受

到 運 氣 的 影 響 ， 無 法 反 映 出 投 手 的 真 正 實 力 ， 而 三 振 數 及 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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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 席 三 振 數 ( S O / PA )才 能 確 實 代 表 投 手 的 實 際 能 力。認 為 對 於

被 擊 出 的 球 是 否 會 形 成 安 打 ， 投 手 仍 有 控 制 能 力 ， 但 會 受 到

運 氣 和 守 備 影 響 。 因 此 ， B A B I P  ( B a t t i n g  Av e r a g e  o n  B a l l s  I n  

P l a y )為 當 球 被 擊 出 後 形 成 安 打 的 機 率 ， 此 項 數 據 可 以 看 出 ，

同 一 投 手 每 年 的 B A B I P 變 化 率 很 大，連 續 兩 年 之 間 的 相 關 性

很 低 ， 顯 示 投 手 對 於 被 擊 出 去 的 球 是 否 會 形 成 安 打 ， 沒 有 很

大 的 控 制 能 力 ， 反 而 是 取 決 於 隊 友 的 防 守 能 力 ， 也 就 是 說 影

響 B A B I P 較 大 的 是 野 手  （ C r a m e r ,  2 0 0 3）。而 D a v e n p o r t  ( 2 0 0 5 )  

對 於 B A B I P 卻 有 不 同 的 看 法，他 比 較 大 聯 盟 與 各 層 級 小 聯 盟

間 投 手 的 B A B I P ， 發 現 較 高 層 級 的 投 手 的 確 有 較 低 的

B A B I P， 認 為 投 手 還 是 有 控 制 被 擊 出 的 球 是 否 形 成 安 打 的 能

力 ， B A B I P 越 高 也 會 讓 失 分 提 高 。  

    C l i c k  ( 2 0 0 4 )  比 較 1 9 9 1 - 2 0 0 3 年 ， 年 與 年 間 各 項 統 計 數

據 的 一 致 性 發 現 ， 投 手 的 三 振 率  ( K / 9 )  連 續 兩 年 相 關 性 R 2

為 0 . 5 6 2 7，滾 飛 比  ( G O / A O )  連 續 兩 年 相 關 性 R 2 為 0 . 5 5 9 1，

呈 現 較 高 的 一 致 性 ， 是 屬 於 不 受 防 守 影 響 的 數 據 ； 相 較 於 防

禦 率 連 續 兩 年 相 關 性 R 2 為 0 . 1 0 9 1，以 及 W H I P 連 續 兩 年 相 關

性 R 2 為 0 . 1 4 1 0， 其 一 致 性 則 較 低 ， 顯 示 防 禦 率 可 能 受 到 其

他 非 投 手 能 力 的 影 響 ， 而 W H I P 的 計 算 因 為 包 含 被 安 打 數 ，

也 會 受 到 守 備 與 運 氣 的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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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叁 章  研 究 方 法  
 

一 、  研 究 樣 本  

本 研 究 樣 本 以 日 本 職 棒 2 0 0 6 - 2 0 0 9 年 間 ， 藉 由 S P S S  f o r  

W i n d o w s  1 2 . 0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， 運 算 次 數 分 配 結 果 得 知

2 0 0 7 - 2 0 0 9 年 全 部 先 發 投 手 的 平 均 先 發 場 次 為 1 2 場，故 連 同

2 0 0 6 年 資 料 ， 篩 選 單 年 度 先 發 出 賽 場 次 1 2 場 以 上 ， 視 為 是

固 定 輪 值 的 先 發 投 手 為 對 象 。 為 避 免 造 成 研 究 上 的 誤 差 ， 之

後 刪 除 篩 選 範 圍 內 選 手 休 息 天 數 1 4 天 以 上 的 場 次 以 及 該 場

次 所 影 響 的 統 計 數 據 比 率 場 次 ， 以 及 中 繼 後 援 場 次 超 過 6 場

以 上 也 一 併 刪 除 後 為 本 研 究 樣 本 。  

 

二 、  資 料 來 源  

日 本 職 棒 的 數 據 來 自 日 本 野 球 機 構 オ フ ィ シ ャ ル サ イ ト

( h t t p : / / b i s . n p b . o r . j p / )、 YA H O O  J A PA N  S P O RT S   

( h t t p : / / b a s e b a l l . y a h o o . c o . j p / n p b / )、 プ ロ 野 球  ヌ ル デ ー タ 置

き 場  ( h t t p : / / b a s e b a l l . y a h o o . c o . j p / n p b / )、 和 日 本 プ ロ 野 球 記

錄 年 鑑 。  

 

三 、  統 計 方 法 分 析  

以 E X C E L  2 0 0 3 整 理 數 據，再 使 用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2 . 0

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分 析 ， 針 對 不 同 工 作 量 及 不 同 投 球 類 型

的 先 發 投 手 ， 其 前 3 場 比 賽 的 PA P ^ 3 累 積 量 程 度 與 E R A 比

率 、 W H I P 比 率 、 F I P 比 率 、 D E R A 比 率 、 R A 比 率 、 H / PA 比

率 、 B B / PA 比 率 、 S O / PA 比 率 、 H R / PA 比 率 的 影 響 ， 卡 方 檢

定 p 值 < 0 . 0 5 訂 為 顯 著 水 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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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 投 手 分 類  

（ 一 ）  工 作 量  ( Wo r k l o a d )  

工 作 量 的 分 類 是 用 以 比 較 不 同 投 球 數 的 先 發 投 手 之 間 可

能 的 差 異 。 首 先 計 算 每 位 先 發 投 手 單 年 度 每 場 先 發 投 球 數 的

中 位 數 ， 再 根 據 單 年 度 全 部 先 發 投 手 的 中 位 數 ， 採 用 四 分 位

數 方 式 設 定 工 作 量 的 分 界 範 圍 。 2 0 0 7 - 2 0 0 9 年 全 部 先 發 投 手

每 場 先 發 投 球 數 中 位 數 的 四 分 位 數 分 別 為 9 3、 1 0 0、 1 0 9，本

研 究 也 以 9 3、1 0 0、1 0 9 為 分 類 範 圍，定 出 4 組 工 作 量，Wo r k l o a d  

1 代 表 先 發 投 球 數 中 位 數 為 < 9 4 球 者 、 Wo r k l o a d  2 代 表 先 發

投 球 數 中 位 數 為 9 4 - 1 0 0 球 者、Wo r k l o a d  3 代 表 先 發 投 球 數 中

位 數 為 1 0 1 - 1 0 9 球 者、Wo r k l o a d  4 代 表 先 發 投 球 數 中 位 數 為 >  

1 0 9 球 者 。  

（ 二 ）  F i n e s s e  a n d  p o w e r  p i t c h e r :  

    引 用 E S P N 網 站  

( h t t p : / / s p o r t s . e s p n . g o . c o m / m l b / s t a t s / p a r k f a c t o r ) 定 義 的 投 手

類 型 ， F i n e s s e  p i t c h e r 定 義 為 單 年 度 ( B B + S O ) / I P  <  0 . 9 3 者 ，

P o w e r  p i t c h e r 為 單 年 度 ( B B + S O ) / I P  >  1 . 1 3 者 ， Av e r a g e  F P  

p i t c h e r 為 單 年 度 ( B B + S O ) / I P 介 於 0 . 9 3 至 1 . 1 3 者，同 一 投 手

在 不 同 年 度 可 能 屬 於 不 同 的 分 類 。  

 依 2 0 0 9 年 數 據 分 析，先 發 場 次 1 2 場 以 上 投 手 中，F i n e s s e  

p i t c h e r 代 表 投 手 為 渡 邊 俊 介、石 川 雅 規 等、Av e r a g e  F P  p i t c h e r

則 為 吉 見 一 起 、 岩 隈 久 志 等 、 P o w e r  p i t c h e r 是 達 比 修 有 、 陳

偉 殷 、 涌 井 秀 章 等 為 代 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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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 PA P ^ 3 的 計 算  

根 據 Wo o l n e r  ( 2 0 0 2 )  所 提 出 的 PA P ^ 3 公 式，PA P  ^  3  =  (單

場 投 球 數  -  1 0 0 )  ^  3，若 單 場 投 球 數 低 於 1 0 0，則 PA P  ^  3  = 0，

PA P  ^  3 是 以 每 場 先 發 投 球 數 假 設 訂 定 1 0 0 球 為 疲 勞 點 的 基

準 之 下 ， 在 1 0 0 球 之 後 ， 隨 著 球 數 增 加 呈 指 數 成 長 ， 代 表 投

球 數 越 多 ， 可 能 受 傷 的 風 險 增 加 越 快 ， 例 如 ： 投 1 3 0 球 受 傷

的 風 險 是 投 1 1 5 球 的 8 倍 ， 1 0 5 球 的 2 1 6 倍 ， 本 研 究 以 此 方

式 評 估 先 發 投 手 前 3 場 的 投 球 負 荷 。  

並 在 1 0 0 球 以 上，以 5 球 唯 一 單 位 界 定 投 球 數 累 積 量，前

3 場 累 積 量 0 (單 場 投 球 數 1 0 0 以 下 )者 定 義 為 1， 前 3 場 累 積

量 1 - 3 7 5 (單 場 投 球 數 1 0 1 至 1 0 5 間 )定 義 為 2，前 3 場 累 積 量

3 7 6 - 3 0 0 0 (單 場 投 球 數 1 0 6 至 1 1 0 間 )定 義 為 3，前 3 場 累 積 量

> 3 0 0 0 (單 場 投 球 數 1 1 1 球 以 上 )定 義 為 4， 本 研 究 以 此 方 式 評

估 先 發 投 手 投 球 累 積 量 。 經 整 理 後 ， 符 合 條 件 的 各 投 工 作 量

與 前 3 場 的 PA P ^ 3 累 積 量 場 次 如 表 1 所 示，表 2 顯 示 投 球 類

型 與 前 3 場 的 PA P ^ 3 累 積 量 場 次 。  

 

六 、  研 究 使 用 指 標  

（ 一 ）  E R A =  E R  ×  9  /  I P  

E a r n e d  R u n  Av e r a g e  ( E R A )  

防 禦 率 ， 平 均 每 9 局 的 責 任 失 分 。  

（ 二 ）  W H I P  =  ( Wa l k s  +  H i t s )  /  I n n i n g s  p i t c h e d  

Wa l k s  p l u s  H i t s  p e r  I n n i n g  ( W H I P )  

平 均 每 局 被 上 壘 率 ， 為 被 擊 出 的 安 打 數 與 投 出 的 四 壞 保

送 數 之 和 ， 評 估 投 手 讓 打 者 無 法 上 壘 的 能 力 ， 數 值 越 小 即 代

表 投 手 防 止 被 打 者 上 壘 的 能 力 越 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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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2313
+

×−×+×
=

IP
SOBBHRFIP

SOBBHRBFP
SOBBHRBFPDERA

×+−−×
×−×+×+×

=
089.0)(244.0

62.198.104.1183.0

SOBBHSOIPBFP +++×−×= 966.0)3(

（ 三 ）   

F i e l d i n g  I n d e p e n d e n t  P i t c h i n g  ( F I P )  

F I P 是 由 To m  Ta n g o 所 發 展 出 的 投 手 數 據 統 計 值 ， 認 為

除 了 投 手 本 身 能 力 之 外 ， 還 有 可 能 受 到 運 氣 及 隊 友 守 備 能 力

的 影 響，但 是 投 手 對 於 球 會 不 會 被 擊 成 全 壘 打、保 送 及 三 振，

則 有 較 高 的 控 制 能 力 ， 因 此 從 全 壘 打 、 四 壞 球 及 三 振 計 算 出

數 據 ， 再 加 上 3 . 2 這 個 常 數 ， 使 之 接 近 一 般 防 禦 率 的 落 點 分

佈 。 當 投 手 出 現 F I P  >  E R A 之 情 形 時 ， 可 解 釋 為 該 名 投 手 運

氣 不 錯 或 是 隊 友 守 備 幫 忙 ， 反 之 F I P  <  E R A 時 ， 則 可 能 代 表

該 名 投 手 運 氣 不 佳 或 隊 友 守 備 能 力 較 差 ( Ta n g o ,  2 0 0 5 )。  F I P

是 根 據 p l a y - b y - p l a y  (每 場 球 每 一 個 打 席，包 括 各 種 出 局、打

者 上 壘 、 跑 者 推 進 等 情 況 )的 資 料 推 算 出 之 安 打 (一 壘 打 、 二

壘 打 、 三 壘 打 、 全 壘 打 )、 保 送 、 三 振 、 推 進 跑 者 等 各 情 況 對

得 分 (也 就 是 投 手 失 分 )的 貢 獻 ， 以 及 取 整 數 近 似 值 之 後 的 結

果 （ 陳 冠 良 ， 2 0 0 7）。  

（ 四 ）   

 

D e f e n s e  I n d e p e n d e n t  P i t c h i n g  S t a t i s t i c s  ( D I P S )  

也 稱 D I P S  E R A  ( D E R A )， 為 Vo r o s  M c C r a c k e n 所 發 展 出 之 投

手 數 據 統 計 值 ， 主 要 為 計 算 完 全 在 投 手 控 制 之 中 的 因 素 ， 分

別 是 ：「 全 壘 打 」、「 三 振 」及「 四 壞 球 」。 D I P S 之 應 用 數 據 依

舊 是 投 手 正 規 之 數 據 ， 但 最 主 要 是 要 讓 它 排 除 不 同 防 守 狀 態

下 ， 所 產 生 之 差 異 (陳 俊 璋 ， 2 0 0 6 )。  

D E R A 主 要 也 是 根 據 p l a y - b y - p l a y 的 資 料 推 算 出 之 安

打 、 保 送 、 三 振 、 推 進 跑 者 等 各 情 況 對 得 分 的 貢 獻 ， 但 是 還

要 加 上 根 據 聯 盟 每 年 平 均 三 振 、 保 送 、 全 壘 打 的 修 正 ， 所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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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年 的 係 數 略 有 不 同 ， 但 差 異 並 不 大 。  

（ 五 ）  R A  =  R  ×  9  /  I P， 每 9 局 失 分 率  

（ 六 ）  H / PA， 每 打 席 安 打 數  

（ 七 ）  B B / PA， 每 打 席 四 壞 數  

（ 八 ）  S O / PA， 每 打 席 三 振 數  

（ 九 ）  H R / PA， 每 打 席 被 全 壘 打  

七 、  各 項 統 計 數 據 比 率   

統 計 數 據 比 率  =  [ (後 3 場 成 績 總 和  -  前 3 場 成 績 總 和 )  /  

前 3 場 成 績 總 和 ]  x  1 0 0 %， 排 除 球 季 前 2 場 ， 及 最 後 2 場 的

成 績。其 值 <  0，為 表 現 較 佳，其 值 >  0，為 表 現 較 差；而 S O / PA

比 率 則 是 其 值 >  0， 為 表 現 較 佳 ， 其 值 <  0， 為 表 現 較 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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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

 

第 一 節  結 果  

 

PA P ^ 3 累 積 量 依 前 3 場 累 積 投 球 數 為 界 定 範 圍，並 以 平 均

每 場 多 5 球 為 基 準 ， 分 成 4 組 不 同 的 PA P ^ 3 累 積 量 ， 再 依 工

作 量 和 投 球 類 型 組 與 前 後 3 場 統 計 數 據 比 率 ， 以 交 叉 表 比

較，探 討 前 3 場 PA P ^ 3 累 積 量 對 後 續 3 場 各 項 統 計 數 據 影 響，

並 探 討 不 同 工 作 量 與 不 同 投 球 型 態 的 投 手 ， 是 否 有 差 異 。  

4 組 Wo r k l o a d 之 交 叉 表 p 值 表 3，  Wo r k l o a d  1 組 （ 投 球

中 位 數 < 9 4） 的 投 手 ， 各 PA P ^ 3 累 積 量 比 率 p 值 皆 未 達 顯 著

水 準，不 同 PA P ^ 3 累 積 量 之 各 項 統 計 數 據 前 後 3 場 的 比 率 如

圖 1， 在 全 部 4 組 PA P 累 積 量 ， 表 現 較 差 比 率 均 大 於 表 現 較

佳 比 率 。  

 Wo r k l o a d  2 組（ 投 球 中 位 數 9 4 - 1 0 0）的 投 手， 4 組 PA P ^ 3

累 積 量 對 各 項 數 據 前 後 3 場 表 現 優 劣 的 交 叉 表 p 值 如 表 3，

僅 R A 比 率 、 H / PA 比 率 和 S O / PA 比 率 達 顯 著 。 不 同 PA P ^ 3

累 積 量 之 各 項 統 計 數 據 前 後 3 場 的 比 率 如 圖 2， 各 項 統 計 數

據 趨 勢 類 似，當 前 3 場 PA P ^ 3 累 積 量 = 0 時，表 現 較 佳 比 率 高

於 表 現 較 差 比 率，而 在 前 3 場 PA P ^ 3 累 積 量 > 0 的 3 組，表 現

較 差 比 率 皆 高 於 表 現 較 佳 比 率。進 一 步 將 前 3 場 PA P ^ 3 累 積

量 1 - 3 7 5、 3 7 6 - 3 0 0 0 與 > 3 0 0 0 合 併 成 一 組 ， 與 PA P ^ 3 累 積 量

= 0 進 行 比 較，各 項 統 計 數 據 交 叉 表 p 值 如 表 4，  E R A 比 率 、

W H I P 比 率、 F I P 比 率、 D E R A 比 率、 R A 比 率 和 H / PA 比 率 皆

達 顯 著 。 各 交 叉 表 結 果 顯 示 如 圖 3， 其 趨 勢 在 PA P ^ 3 累 積 量

= 0 時，表 現 較 佳 比 率 大 於 表 現 較 差 比 率，且 在 PA P ^ 3 累 積 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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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0 時 ， 表 現 較 差 比 率 高 於 表 現 較 佳 比 率 。  

Wo r k l o a d  3 組（ 投 球 中 位 數 1 0 1 - 1 0 9）前 3 場 PA P ^ 3 累 積

量 與 各 項 統 計 數 據 交 叉 表 p 值 如 表 3， 大 多 數 統 計 數 據 有 顯

著 差 異，只 有 B B / PA 比 率 無 顯 著 差 異。各 交 叉 表 結 果 顯 示 如

圖 4 而 E R A 比 率 、 F I P 比 率 、 D E R A 比 率 、 R A 比 率 、 H / PA

比 率 和 H R / PA 比 率，在 PA P ^ 3 累 積 量 > 3 0 0 0 時，表 現 較 差 比

率 高 於 表 現 較 佳 比 率 ； W H I P 比 率 則 是 累 積 量 1 - 3 7 5 和 3 0 0 0

時 ， 表 現 較 差 比 率 大 於 表 現 較 佳 比 率 ； S O / PA 比 率 則 在 累 積

量 > 3 7 5 時 ， 表 現 較 差 比 率 高 於 表 現 較 佳 比 率 。 進 一 步 將 前 3

場 PA P ^ 3 累 積 量 0、1 - 3 7 5 和 3 7 6 - 3 0 0 0 合 併 成 一 組，再 與 PA P ^ 3

累 積 量 > 3 0 0 0 進 行 交 叉 表 比 較 ， 前 3 場 PA P ^ 3 累 積 量 與 各 項

統 計 數 據 交 叉 表 p 值 如 表 5，  p 值 顯 著 結 果 與 合 併 前 類 似 ，

僅 W H I P 比 率 從 顯 著 變 成 無 顯 著 。 交 叉 表 結 果 呈 現 如 圖 5，

而 E R A 比 率、 F I P 比 率、 D E R A 比 率、 R A 比 率、 H / PA 比 率 、

S O / PA 比 率 和 H R / PA 比 率，在 PA P ^ 3 累 積 量 為 0 - 3 0 0 0，表 現

較 佳 比 率 高 於 表 現 較 差 比 率 ， 並 在 PA P ^ 3 累 積 量 > 3 0 0 0 時 ，

表 現 較 差 比 率 大 於 表 現 較 佳 比 率 。  

Wo r k l o a d  4 組 （ 投 球 中 位 數 > 1 0 9） 前 3 場 PA P ^ 3 累 積 量

與 各 項 統 計 數 據 交 叉 表 p 值 如 表 3 各 項 統 計 數 據 比 率 p 值 均

無 顯 著 。 交 叉 表 結 果 呈 現 如 圖 6， Wo r k l o a d  4 各 項 統 計 數 據

分 布 與 Wo r k l o a d  2 和  3 類 似 ， 進 一 步 將 前 3 場 PA P ^ 3 累 積

量 0、1 - 3 7 5 和 3 7 6 - 3 0 0 0 合 併 成 一 組，再 與 PA P ^ 3 累 積 量 > 3 0 0 0

進 行 交 叉 表 比 較 ， 各 項 比 率 p 值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（ 表 5），交

叉 表 結 果 呈 現 如 圖 7。 而 把 PA P ^ 3 累 積 量 調 整 至 2 4 0 0 0（ 每

場 投 球 數 = 1 2 0，連 續 3 場 ）為 分 界 後，H / PA 比 率 達 顯 著 差 異，

累 積 量 > 2 4 0 0 0 時，表 現 較 差 比 率 大 於 表 現 較 佳 比 率，之 後 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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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 P ^ 3 累 積 量 再 提 高 至 4 6 8 7 5（ 每 場 投 球 數 = 1 2 5，連 續 3 場 ）

為 分 界 ， 結 果 並 無 太 大 差 異 ， 僅 W H I P 比 率 和 H / PA 比 率 呈

顯 著 差 異，在 累 積 量 > 4 6 8 7 5 時，表 現 較 差 比 率 高 於 表 現 較 佳。 

另 外 在 不 同 的 投 球 類 型 投 手，4 組 不 同 的 PA P ^ 3 累 積 量 與

各 項 統 計 數 據 比 例 交 叉 表 p 值 如 表 6 ， F i n e s s e 型 投 手

（ ( B B + S O ) / I P  <  0 . 9 3， 控 球 型 ） D E R A 比 率 、 H / PA 比 率 和

H R / PA 比 率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交 叉 表 結 果 如 圖 8， D E R A 比 率 表

現 分 布 隨 累 積 量 增 加 ， 表 現 較 差 的 比 率 也 提 升 ； 而 H / PA 比

率 則 當 PA P ^ 3 累 積 量 為 3 7 6 - 3 0 0 0 時 ， 表 現 較 佳 的 比 率 大 於

表 現 較 差 的 比 率；  H R / PA 比 率 PA P ^ 3 累 積 量 為 > 3 0 0 0 時，表

現 較 差 比 率 高 於 表 現 較 佳 。  

Av e r a g e  F i n e s s e / P o w e r（ 1 . 1 3 < ( B B + S O ) / I P  <  0 . 9 3） 組 ，

D E R A 比 率 和 H / PA 比 率 呈 顯 著 差 異 （ 表 6）， 交 叉 表 結 果 如

圖 9，D E R A 比 率 趨 勢 在 PA P ^ 3 累 積 量 為 > 3 0 0 0 時，表 現 較 差

比 率 大 於 表 現 較 佳 比 率 ； H / PA 比 率 是 PA P ^ 3 累 積 量 為 > 3 7 5

時 ， 表 現 較 差 場 次 高 於 表 現 較 佳 。  

P o w e r 類 型 （ ( B B + S O ) / I P  >  1 . 1 3， 力 量 型 ） 組 ， 僅 S O / PA

比 率 達 顯 著 差 異 （ 表 6）， 而 S O / PA 比 率 累 積 量 在 0、 1 - 3 7 5

及 3 7 6 - 3 0 0 0 時，表 現 較 佳 比 率 大 於 表 現 較 差，在 累 積 量 > 3 0 0 0

時 ， 表 現 較 差 的 比 率 則 高 於 表 現 較 佳 （ 圖 1 0）。  

Wo r k l o a d  4  投 球 中 位 數 最 高 的 1 0 位 投 手 投 球 分 布 如 圖

1 1 顯 示 ， 高 投 球 負 荷 量 的 投 手 在 比 賽 用 球 數 高 過 中 位 數 後 ，

大 多 皆 有 至 少 1 場 比 賽 用 球 數 低 於 投 球 中 位 數 ， 因 為 這 些 投

手 必 須 固 定 出 賽 ， 所 以 在 休 息 天 數 固 定 的 情 況 下 ， 降 低 用 球

數 ， 對 投 手 的 手 臂 也 可 以 減 輕 一 點 負 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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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討 論  

 

Wo r k l o a d  1 組 的 投 手 ， 約 一 半 場 次 先 發 投 球 量 皆 在 9 4 球

以 下 ， 低 於 一 般 為 基 準 的 用 球 數 1 0 0 球 ， 但 對 各 累 積 量 統 計

數 據 比 率 都 沒 有 顯 著 ， 此 組 別 投 手 大 多 為 先 發 投 手 輪 值 的 後

半 段 ， 或 是 先 發 位 置 較 不 穩 定 者 ， 可 能 剛 開 始 取 得 先 發 機 會

時 ， 表 現 不 錯 ， 累 積 一 定 的 先 發 場 次 ， 所 以 被 收 錄 進 本 研 究

的 樣 本 中，但 後 面 幾 場 的 先 發 表 現 不 佳，而 被 調 離 先 發 輪 值，

同 時 中 繼 機 會 也 不 多 ， 或 下 放 二 軍 ， 導 致 整 體 來 看 ， 不 論

PA P ^ 3 累 積 量 為 何 ， 表 現 較 差 的 比 率 都 高 於 表 現 較 佳 的 比

率 。 也 有 可 能 因 為 下 次 再 擔 任 先 發 時 的 間 隔 天 數 過 多 ， 因 此

前 後 成 績 被 刪 除 ， 無 法 明 顯 看 出 比 率 的 趨 勢 。 先 前 針 對 美 國

職 棒 先 發 投 手 的 研 究 顯 示 ， 低 投 球 數 負 荷 量 的 先 發 投 手 ， 如

果 被 要 求 負 擔 較 高 的 投 球 數 ， 造 成 PA P ^ 3 累 積 量 增 加 之 後 ，

表 現 下 滑 的 現 象 是 比 高 投 球 數 負 荷 量 的 先 發 投 手 來 得 嚴 重

（ 廖 珮 吟 ， 2 0 0 9）。  

將 Wo r k l o a d  2 合 併 PA P ^ 3 累 積 量 較 高 的 3 組 後 發 現 ，  

E R A、 W H I P、 F I P、 D E R A、 R A 和 H / PA 這 些 成 績 表 現 就 會 下

滑，表 示 Wo r k l o a d  2 投 手 先 發 能 力 臨 界 點 可 能 在 1 0 0 球 左 右

( PA P ^ 3 = 0 )， 而 這 些 投 手 的 投 球 數 中 位 數 也 在 9 4 至 1 0 0 球 ，

顯 示 此 組 的 投 手 應 注 意 投 球 數 上 限 ， 如 果 讓 投 手 超 過 負 荷

量 ， 對 投 手 本 身 或 球 隊 都 無 實 質 的 幫 助 ， 而 在 約 半 數 的 情 形

下 ， 這 組 投 手 的 每 場 先 發 球 數 也 在 1 0 0 球 以 下 。  

Wo r k l o a d  3 統 計 數 據 比 率 最 為 顯 著 ， 合 併 PA P ^ 3 累 積 量

< 3 0 0 0 後 更 可 明 顯 看 出 ， 投 手 累 積 量 超 過 > 3 0 0 0 時 ， 各 項 成

績 表 現 明 顯 下 滑 ， 表 現 較 差 比 率 皆 高 於 表 現 較 好 ， PA P ^ 3 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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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 量 = 3 0 0 0 代 表 前 3 場 每 場 比 賽 投 1 1 0 球 。 Wo r k l o a d  3 類 型

的 投 手 看 似 可 以 負 荷 較 高 的 投 球 數 ， 不 過 超 過 臨 界 點 ， 成 績

表 現 就 會 下 滑 。 與 廖 珮 吟 （ 2 0 0 9） 研 究 結 果 相 比 ， 美 國 職 棒

先 發 投 手 Wo r k l o a d  3 投 手 在 累 積 量 > 0 時 ， 投 手 投 球 能 力 就

會 開 始 明 顯 的 下 滑。因 此 可 發 現 一 樣 是 Wo r k l o a d  3 投 手，日

本 職 棒 比 美 國 職 棒 投 手 能 負 荷 更 多 的 投 球 數 量 ， 至 少 在 連 續

3 場 累 積 量 0 - 3 0 0 0 之 間 ， 表 現 較 好 比 率 高 於 表 現 較 差 比 率 。  

Wo r k l o a d  4  的 投 手 臨 界 點 在 1 1 0 球 時 （ PA P ^ 3 累 積 量

= 3 0 0 0）， 各 統 計 數 據 比 率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然 而 再 把 累 積 量 往

上 調 整 時 ， 大 多 數 統 計 數 據 比 率 仍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只 有 W H I P

比 率 和 H / PA 比 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但 也 因 為 以 投 球 中 位 數 1 2 0

球 以 上 場 次 為 1 8 6 場，而 1 2 5 球 以 上 場 次 剩 7 9 場，若 PA P ^ 3

累 積 量 再 往 上 修 正 ， 因 場 次 過 少 ， 無 法 獲 得 有 意 義 的 結 果 。

日 本 職 棒 Wo r k l o a d  4 的 投 手，大 多 是 球 隊 中 的 王 牌，在 健 康

狀 況 允 許 之 下 ， 經 常 需 承 擔 較 長 的 局 數 ， 且 可 負 擔 較 高 的 投

球 量 ， 表 現 不 會 下 滑 ， 在 本 研 究 資 料 裡 ， 投 球 中 位 數 最 高 者

為 2 0 0 9 年 的 涌 井 秀 章（ 每 場 投 球 中 位 數 = 1 2 8）， 2 7 場 先 發 出

賽 中，有 1 3 場 比 賽 投 球 數 超 過 1 3 0 球，甚 至 有 5 場 比 賽 用 球

數 超 過 1 5 0 球 ， 如 此 高 的 用 球 量 卻 沒 有 影 響 這 些 投 手 後 續 3

場 的 成 績，由 此 證 明 日 本 職 棒 投 球 Wo r k l o a d  4 的 投 手，有 能

力 可 以 承 擔 高 用 球 數 ， 且 不 會 顯 著 影 響 後 續 的 投 球 表 現 。 相

對 而 言，美 國 職 棒 Wo r k l o a d  4 投 手 則 是 在 PA P ^ 3 累 積 量 > 3 0 0 0

的 時 候，比 例 較 佳 的 場 次 的 下 降 程 度 是 4 組 PA P ^ 3 累 積 量 當

中 ， 幅 度 最 大 的 ， 顯 示 即 使 是 高 投 球 數 的 投 手 ， 到 了 較 高 的

PA P ^ 3 累 積 量 ， 也 依 然 會 出 現 能 力 下 滑 的 現 象 （ 廖 珮 吟 ，

2 0 0 9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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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 國 職 棒 投 手 投 球 量 從 上 述 結 果 發 現，可 負 擔 的 球 數 比 日

本 職 棒 投 手 少 ， 產 生 這 些 差 異 原 因 除 了 先 天 條 件 不 同 之 外 ，

美 國 職 棒 投 手 分 工 比 日 本 更 精 細 ， 除 非 投 手 可 在 比 賽 中 達 成

特 殊 紀 錄 ， 不 然 教 練 團 會 在 七 局 或 八 局 的 時 候 換 上 後 援 投

手 ， 但 在 日 本 有 能 力 的 投 手 常 被 要 求 投 長 局 數 ， 也 許 選 手 從

高 中 時 期 就 被 這 樣 要 求 ， 訓 練 量 也 比 較 重 ， 所 以 可 負 荷 的 球

數 也 較 高 ； 另 外 ， 在 休 息 天 數 部 分 ， 2 0 0 6 - 2 0 0 9 年 日 本 職 棒

投 手 休 息 天 數 平 均 在 7 天 左 右 ， 比 起 美 國 職 棒 ， 可 休 息 的 天

數 較 長 ， 在 獲 得 多 一 、 兩 天 的 休 息 天 數 後 ， 可 以 負 擔 的 投 球

量 跟 一 般 只 休 息 4 天 的 美 國 職 棒 投 手 相 比 應 該 也 會 多 一 些 ，

因 此 之 前 松 坂 大 輔 在 美 國 職 棒 也 因 要 調 整 不 同 於 在 日 本 的 休

息 天 數 ， 使 得 投 球 表 現 受 到 影 響 。  

而 在 投 球 類 型 分 組 部 分 ， F i n e s s e 型 投 手 用 球 數 不 會 像

P o w e r 型 投 手 多 ， 成 績 下 滑 分 界 點 大 約 在 投 球 數 1 0 0 至 1 0 9

球 左 右 ， 超 過 此 負 荷 量 ， 被 擊 出 安 打 和 全 壘 打 的 比 率 就 會 提

高 ， 而 Av e r a g e  F i n e s s e / P o w e r 型 投 手 用 球 數 臨 界 點 也 和

F i n e s s e 型 投 手 相 似 ， 超 過 臨 界 點 後 會 增 加 被 擊 出 安 打 的 機

率。雖 然 統 計 上， E R A 比 率 和 R A 比 率 在 各 PA P ^ 3  累 積 量 組

之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不 過 隨 著 投 手 被 擊 出 的 安 打 越 多 ， 造 成

失 分 的 機 會 相 對 的 也 可 能 提 升 。 P o w e r 型 投 手 屬 於 三 振 型 投

手，但 當 投 球 數 超 過 1 1 0 球，三 振 比 率 中 表 現 差 的 比 率 提 高，

所 以 即 使 是 P o w e r 型 投 手 ， 也 不 應 該 負 擔 太 多 的 用 球 量 ， 否

則 將 可 能 會 對 後 續 比 賽 之 三 振 表 現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 

在 本 研 究 中，Wo r k l o a d  1 先 發 投 手 代 表 人 物 有 下 柳 剛、武

田 勝 等 人 ， Wo r k l o a d  2 先 發 投 手 代 表 人 物 有 石 川 雅 規 等 人 ，

Wo r k l o a d  3 先 發 投 手 代 表 人 物 有 館 山 昌 平 、 黑 田 博 樹 等 人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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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 r k l o a d  4 先 發 投 手 代 表 人 物 有 田 中 將 大 、 涌 井 秀 章 等 人 ；

F i n e s s e 型 先 發 投 手 代 表 人 物 有 石 川 雅 規 、 小 野 晉 吾 等 人 ，

Av e r a g e  F i n e s s e / P o w e r 型 代 表 人 物 有 大 竹 寬 、 高 橋 尚 成 等

人， P o w e r 型 先 發 投 手 代 表 人 物 有 達 比 修 有、中 田 賢 一 等 人 ，

從 2 0 0 6 年 至 2 0 0 9 年 全 部 年 度 其 分 類 呈 現 完 全 一 致 的 先 發 投

手 只 有 杉 內 俊 哉 一 位 投 手 ( Wo r k l o a d = 4、 F i n e s s e / P o w e r = 3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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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
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 

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為 探 討 日 本 職 棒 先 發 投 手 每 場 比 賽 投 球

數 對 後 續 表 現 的 影 響 ， 利 用 前 3 場 PA P ^ 3 累 積 量 為 基 礎 ， 比

較 前 後 3 場 各 項 統 計 數 據 的 表 現 。 由 研 究 結 果 可 得 知 ，

Wo r k l o a d  1 的 選 手 可 能 因 休 息 天 數 過 多 ， 或 是 兼 任 中 繼 與 後

援 角 色 ， 導 致 部 分 出 賽 被 刪 除 ， 無 法 看 出 低 投 球 負 荷 量 的 投

手，是 否 只 能 負 擔 較 低 的 用 球 數；而 Wo r k l o a d  2 投 手 投 球 臨

界 點 約 在 1 0 0 球 左 右 ， 一 但 超 過 臨 界 點 ， 部 分 統 計 數 據 即 產

生 下 滑 的 現 象；Wo r k l o a d  3 投 手 雖 可 承 擔 的 投 球 數 大 約 在 1 1 0

球 ， 但 與 Wo r k l o a d  2  投 手 一 樣 ， 超 過 臨 界 點 ， 表 現 較 差 的

比 率 會 明 顯 增 加；Wo r k l o a d  4  投 手 在 不 同 PA P ^ 3 累 積 量 下 ，

後 續 的 各 項 統 計 數 據 表 現 大 多 數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即 使 在 前 3 場

PA P ^ 3 累 積 量 向 上 調 整 至 投 球 中 位 數 為 1 2 5 球 時 ， 表 現 較 差

的 場 次 亦 無 顯 著 提 升，因 此 日 本 職 棒 Wo r k l o a d  4 的 投 手，有

能 力 負 荷 高 投 球 量 的 比 賽 ， 各 項 統 計 數 據 不 會 受 到 影 響 。  

在 投 球 類 型 部 分， F i n e s s e 型 和  Av e r a g e  F i n e s s e / P o w e r 型

投 手 ， 在 用 球 數 達 1 0 0 - 1 0 9 球 後 ， 被 擊 出 安 打 的 比 率 開 始 提

升，顯 示 投 手 的 能 力 下 滑，而 P o w e r 型 投 手，在 球 數 高 過 1 1 0

球 時 ， 三 振 表 現 較 差 的 比 率 大 於 表 現 較 佳 比 率 ， 而 美 國 職 棒

P o w e r 型 投 手 則 在 用 球 數 超 過 1 0 5 球 時 ， 三 振 表 現 較 差 的 比

率 開 始 提 升。另 外，一 樣 是 Wo r k l o a d  3 和 Wo r k l o a d  4 投 手 ，

日 本 選 手 比 美 國 能 承 擔 較 多 的 投 球 數 量 ， 不 過 本 研 究 範 圍 只

有 4 年 ， 比 起 廖 珮 吟 （ 2 0 0 9） 的 研 究 範 圍 ， 大 約 只 有 一 半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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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果 能 蒐 集 到 更 長 時 間 的 資 料 來 進 行 比 對 ， 要 確 立 兩 者 之 間

的 差 異 將 會 有 更 大 說 服 力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建 議  

 

從 2 0 0 6 - 2 0 0 9 年 研 究 結 果 顯 示，日 本 職 棒 投 手 可 負 荷 的 投

球 量 很 極 端 ， 低 負 荷 量 投 手 無 論 投 多 少 球 ， 表 現 差 的 比 率 高

於 表 現 佳 ， 高 負 荷 量 投 手 ， 用 球 數 到 達 1 2 5 球 以 上 ， 還 是 沒

有 成 績 下 滑 的 現 象 ， 但 受 傷 情 況 不 明 。 不 過 ， 基 於 保 護 投 手

立 場 ， 即 使 是 Wo r k l o a d  4  投 手 也 不 應 該 太 常 讓 投 手 有 高 投

球 數 的 場 次 ， 長 久 下 來 對 投 手 表 現 可 能 還 是 會 有 影 響 。  

未 來 研 究 除 了 可 增 加 樣 本 範 圍 之 外，亦 可 再 調 整 各 工 作 量

界 定 範 圍 ， 找 出 Wo r k l o a d  1  和  Wo r k l o a d  4  投 手 的 投 球 上

限 ， 此 外 ， 可 再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， 探 討 訓 練 方 式 以 及 訓 練 量 部

分 ， 在 日 本 、 美 國 或 臺 灣 間 的 不 同 ， 進 而 評 估 臺 灣 選 手 與 日

本 選 手 投 球 負 荷 的 可 能 差 異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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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各年不同工作量與前 3場 PAP^3累積量的場數 
2006年 

PAP^3 Workload 1 Workload 2 Workload 3 Workload 4 總計 

0 113 55 143 79 390 
1-375 14 11 76 30 131 

376-3000 7 11 6 62 146 
>3000 10 16 107 165 298 
總計 144 93 392 336 965  

2007年 

PAP^3 Workload 1 Workload 2 Workload 3 Workload 4 總計 

0 76 25 16 2 119 

1-375 31 25 23 2 81 
376-3000 14 46 44 27 131 

>3000 26 73 103 230 432 
總計 147 169 186 261 763  

2008年 

PAP^3 Workload 1 Workload 2 Workload 3 Workload 4 總計 

0 69 34 8 1 112 

1-375 15 29 28 2 74 
376-3000 25 33 63 6 127 

>3000 20 62 176 144 402 
總計 129 158 275 153 715  

2009年 

PAP^3 Workload 1 Workload 2 Workload 3 Workload 4 總計 

0 31 23 23 5 82 
1-375 33 24 51 13 121 

376-3000 21 43 77 20 161 
>3000 34 54 197 275 560 
總計 119 144 348 313 924  

2006-2009年 

PAP^3 Workload 1 Workload 2 Workload 3 Workload 4 總計 

0 289 137 190 87 703 

1-375 93 89 178 47 407 
376-3000 67 133 250 115 565 

>3000 90 205 583 814 1692 
總計 539 564 1201 1063 336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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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不同投球類型與前3場 PAP^3累積量的場數 

2006年 

PAP^3 Finesse Average F/P Power 總計 

0 124 190 76 390 
1-375 22 75 34 131 

376-3000 30 67 49 146 
>3000 39 131 128 298 
總計 215 463 287 965  

2007年 

PAP^3 Finesse Average F/P Power 總計 

0 56 43 20 119 

1-375 41 22 18 81 
376-3000 49 54 28 131 

>3000 124 138 170 432 
總計 270 257 236 763  

2008年 

PAP^3 Finesse Average F/P Power 總計 

0 68 35 9 112 
1-375 25 36 13 74 

376-3000 44 65 18 127 
>3000 75 202 125 402 
總計 212 338 165 715  

2009年 

PAP^3 Finesse Average F/P Power 總計 

0 49 26 7 82 
1-375 59 35 27 121 

376-3000 75 54 32 161 
>3000 166 226 168 560 
總計 349 341 234 924  

2006-2009年 

PAP^3 Finesse Average F/P Power 總計 

0 297 294 112 703 

1-375 147 168 92 407 
376-3000 198 240 127 565 

>3000 404 697 591 1692 
總計 1046 1399 922 3367  



 37

 
表 3 日本職棒不同工作量先發投手前3場 PAP^3累積量，與各項統計數據前 3
場和後 3場比較之交叉表卡方檢定 p值 (2006-2009年) 

 Workload 1 Workload 2 Workload 3 Workload 4 
每場投球數中位數 <94 94-100 101-109 >109 

ERA比率 .596 .051 .000*** .289 
WHIP比率 .695 .141 .019* .747 

FIP比率 .303 .115 .000*** .362 
DERA比率 .105 .081 .000*** .216 

RA比率 .417 .042* .000*** .576 
H/PA比率 .364 .000*** .007** .229 

BB/PA比率 .551 .088 .975 .882 
SO/PA比率 .165 .002** .006** .536 
HR/PA比率 .298 .520 .000*** .725 

* p < 0.05, **p < 0.01, ***p < 0.001 

PAP^3= (單場投球數-100)^3；若單場投球數<100，則 PAP^3=0 

前 3場 PAP^3累積量分為 4組，1: 0；2: 0-375; 3: 375-3000; 4: >3000 

統計數據分為 2組：比率>0: 後 3場優於前 3場；比率<0: 前 3場優於後 3場 

 
表 4 日本職棒Workload 2併組後先發投手前 3場 PAP^3累積量，與各項統計
數據前 3場和後 3場比較之交叉表卡方檢定 p值 (2006-2009年)  

 Workload 2
每場投球數中位數 94-100 

ERA比率 .008** 
WHIP比率 .035* 

FIP比率 .035* 
DERA比率 .021* 

RA比率 .007** 
H/PA比率 .000*** 

BB/PA比率 .077 
SO/PA比率 .152 
HR/PA比率 .144 

* p < 0.05, **p < 0.01, ***p < 0.001 

PAP^3= (單場投球數-100)^3；若單場投球數<100，則 PAP^3=0 

分組方式：PAP^3累積量<0：1；PAP^3累積量>0：2 

前 3場 PAP^3累積量分為 4組，1: 0；2: 0-375; 3: 375-3000; 4: >3000 

統計數據分為 2組：比率>0: 後 3場優於前 3場；比率<0: 前 3場優於後 3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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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日本職棒Workload 3、4併組先發投手前 3場 PAP^3累積量，與各項統計
數據前 3場和後 3場比較之交叉表卡方檢定 p值 (2006-2009年) 

 Workload 3 Workload 4
每場投球數中位數 101-109 >109 

ERA比率 .000*** .118 
WHIP比率 .091 .742 

FIP比率 .000*** .935 
DERA比率 .000*** .071 

RA比率 .000*** .188 
H/PA比率 .001** .083 

BB/PA比率 .845 .870 
SO/PA比率 .003** .285 
HR/PA比率 .000*** .591 

* p < 0.05, **p < 0.01, ***p < 0.001 

PAP^3= (單場投球數-100)^3；若單場投球數<100，則 PAP^3=0 

分組方式：PAP^3累積量<3000：1；PAP^3累積量>3000：2 

前 3場 PAP^3累積量分為 4組，1: 0；2: 0-375; 3: 375-3000; 4: >3000 

統計數據分為 2組：比率>0: 後 3場優於前 3場；比率<0: 前 3場優於後 3場 

 
表 6 日本職棒Finesse/Power類型先發投手前 3場 PAP^3累積量，與各項統計
數據前 3場和後 3場比較之交叉表卡方檢定 p值 (2006-2009年) 

 Finesse Average FP Power 
ERA比率 .063 .081 .059 

WHIP比率 .185 .279 .633 
FIP比率 .165 .131 .887 

DERA比率 .024* .006** .637 
RA比率 .271 .018 .275 

H/PA比率 .004** .000*** .131 
BB/PA比率 .230 .543 .278 
SO/PA比率 .112 .390 .000*** 
HR/PA比率 .001** .267 .703 

p < 0.05, **p < 0.01, ***p < 0.001 

前 3場 PAP^3累積量分為 4組，1: 0；2: 0-375; 3: 375-3000; 4: >3000 

統計數據分為 2組：比率>0: 後 3場優於前 3場；比率<0: 前 3場優於後 3場 

 



 39

 

Workload 1

0%

20%

40%

60%

80%

100%

1 2 3 4

PAP^3累積量

ERA比率 < 0

ERA比率 > 0

Workload 1

0%

20%

40%

60%

80%

100%

1 2 3 4

PAP^3累積量

WHIP比率 < 0

WHIP比率 > 0

Workload 1

0%

20%

40%

60%

80%

100%

1 2 3 4

PAP^3累積量

FIP比率 < 0

FIP比率 > 0

Workload 1

0%

20%

40%

60%

80%

100%

1 2 3 4

PAP^3累積量

DERA比率 < 0

DERA比率 > 0

Workload 1

0%

20%

40%

60%

80%

100%

1 2 3 4

PAP^3累積量

RA比率 < 0

RA比率 > 0

Workload 1

0%

20%

40%

60%

80%

100%

1 2 3 4

PAP^3累積量

H/PA比率 < 0

H/PA比率 > 0

Workload 1

0%

20%

40%

60%

80%

100%

1 2 3 4

PAP^3累積量

BB/PA比率 < 0

BB/PA比率 > 0

Workload 1

0%

20%

40%

60%

80%

100%

1 2 3 4

PAP^3累積量

SO/PA比率 > 0

SO/PA比率 < 0

Workload 1

0%

20%

40%

60%

80%

100%

1 2 3 4

PAP^3累積量

HR/PA比率 < 0

HR/PA比率 >0

 
 
圖 1 Workload 1（每場投球數中位數<94）前 3場 PAP^3累積量與前後 3場比率 

(2006-2009年) (PAP^3累積量 1: 0; 2:1-375; 3:376-3000; 4:>3000; 比率<0: 後 3場表現較
佳; >0: 後 3場表現較差；SO/PA比率>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<0: 後 3場表現較差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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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Workload 2（每場投球數中位數 94-100）前 3場 PAP^3累積量與前後 3場比率 

(2006-2009年) (PAP^3累積量 1: 0; 2:1-375; 3:376-3000; 4:>3000; 比率<0: 後 3場表現較
佳; >0: 後 3場表現較差；SO/PA比率>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<0: 後 3場表現較差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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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併組後Workload 2（每場投球數中位數 94-100）前 3場 PAP^3累積量與前後 3場
比率 (2006-2009年) (PAP^3累積量 1: 0; 2:>1; 比率<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>0: 後 3場表

現較差；SO/PA比率>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<0: 後 3場表現較差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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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Workload 3（每場投球數中位數 101-109）前 3場 PAP^3累積量與前後 3場比率 

(2006-2009年) (PAP^3累積量 1: 0; 2:1-375; 3:376-3000; 4:>3000; 比率<0: 後 3場表現較
佳; >0: 後 3場表現較差；SO/PA比率>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<0: 後 3場表現較差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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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併組後Workload 3（每場投球數中位數 101-109）前 3場 PAP^3累積量與前後 3
場比率 (2006-2009年) (PAP^3累積量 1: 0-3000; 2:>3000; 比率<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>0: 
後 3場表現較差；SO/PA比率>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<0: 後 3場表現較差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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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 Workload 4（每場投球數中位數>109）前 3場 PAP^3累積量與前後 3場比率 

(2006-2009年) (PAP^3累積量 1: 0; 2:1-375; 3:376-3000; 4:>3000; 比率<0: 後 3場表現較
佳; >0: 後 3場表現較差；SO/PA比率>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<0: 後 3場表現較差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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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 併組後Workload 4（每場投球數中位數>109）前 3場 PAP^3累積量與前後 3場比
率 (2006-2009年) (PAP^3累積量 1: 0-3000; 2:>3000; 比率<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>0: 後 3

場表現較差；SO/PA比率>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<0: 後 3場表現較差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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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 Finesse（(BB+SO)/IP < 0.93）前 3場 PAP^3累積量與前後 3場比率 (2006-2009
年) (PAP^3累積量 1: 0; 2:1-375; 3:376-3000; 4:>3000; 比率<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>0: 後 3

場表現較差；SO/PA比率>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<0: 後 3場表現較差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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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9 Average Finesse Power（1.13< (BB+SO)/IP >0.93）前 3場 PAP^3累積量與前後 3
場比率 (2006-2009年) (PAP^3累積量 1: 0; 2:1-375; 3:376-3000; 4:>3000; 比率<0: 後 3
場表現較佳; >0: 後 3場表現較差；SO/PA比率>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<0: 後 3場表現較
差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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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0  Power（(BB+SO)/IP > 1.13前 3場 PAP^3累積量與前後 3場比率 (2006-2009年) 
(PAP^3累積量 1: 0; 2:1-375; 3:376-3000; 4:>3000; 比率<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>0: 後 3場

表現較差；SO/PA比率>0: 後 3場表現較佳; <0: 後 3場表現較差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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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1 Workload 4 投球中位數最高 10位投手每場比賽投球分布圖 

中位數：120.5


